


                       

 

核查基本情况表 

受核查方名称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 

有限公司 
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阮村 

联系人 刘杏柳 
联系方式 

（电话、email） 

18268787823 

1029669907@qq.com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名称是否是委托方？  □是否，如否，请填写以下内容。 

委托方名称：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 117 号  

联系人：  张女士       联系方式（电话、email）： 0571-28992117、zhangli@zjepb.gov.cn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所属行业领域 水泥行业（3011） 

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 

核算和报告依据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 

指南》（试行）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

知（环办气候〔2021〕9 号）》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始）版本/日期 A-2020-75590469X-01/2021 年 8 月 10 日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终）版本/日期  

排放量 
按照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

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 

《排放报告（初版）》的排放量（tCO2e） 755796.59 725420.55 

经核查后的排放量（tCO2e） 752979.79 723425.06 

《排放报告（初版）》排放量和经核查后排

放量差异的说明 

1.受核查方烟煤填报有

误，初始排放报告烟消耗

个为 122848.42t，应为

122487.00t； 

2.烟煤低位发热值统计有

误，初始排放报告烟煤低

位发热值为 22.955GJ/t，

应为 22.907GJ/t； 

3.熟料 CaO 含量填报有

误，初始排放报告熟料

CaO 含量分别为 64.6%，

应为 64.55%； 

4.初始排放报告中未填报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

分解的 CaO 和 MgO 的含

量； 

5.净购入电力消耗量填报

有误，初始排放报告电力

补充数据表中消耗电量、

电网供电量、余热电量填

报有误，原电量分别为

50498.599MWh、

36548.843MWh 和

13949.756MWh，经核查

组确认，应分别为

50668.216MWh、

38264.763MWh 和

12403.453 MWh。 

 



                       

 

数据为 68224.969MWh，

应为 68542.110 MWh。 

核查结论： 

    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符合性 

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在所有不符合项关闭之后，核查小组确认：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的排放报告（终版）与核算方法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

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 号）》的要求；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

〔2021〕9 号）》的要求。 

2.排放量声明 

2.1 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如下： 

排放源 排放量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752979.79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tCO2） 263983.53 

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排放（tCO2） 0.00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tCO2） 436101.70 

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tCO2） 4675.19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tCO2） 48219.37 

 

2.2 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经核查确认的补充数据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下： 

排放源 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723425.06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63983.53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tCO2） 436098.68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3342.85 

 



                       

 

3.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相较于上一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如下： 

类别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波动情况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792751.18 752979.79 -5.02% 

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总（tCO2） 757280.19 723425.06  -4.47% 

熟料产量（t） 845868.00 822614.83 -2.75% 

水泥产量（t） 1145679.29 1114628.42 -2.71% 

企业边界碳排放强度（tCO2/t） 0.9372 0.9153 -2.33%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752979.79 tCO2，与 2019 年

度的排放量为 792751.18 tCO2 相比，下降 5.02 %；2020 年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为 822614.83 

tCO2，相比 2019 年，下降 4.47%，主要原因为 2020 年熟料产量和水泥产量相比 2019 年，分别下

降 2.75%和 2.71%，因此，核查组认为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4.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核查组组长 龚豪 签字 

 

日期 2021 年 9 月 16 日 

核查组组员 毛嘉亘 

技术复核人 沈海萍 签名 

 

日期 2021 年 9 月 16 日 

批准人 胡井冈 签名 

 

日期 2021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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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核查目的 

根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生态环境部令第19号）、

《关于印发<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

气候函〔2021〕130号）、《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

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号)、《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组

织开展2020年度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报送与核查复

查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2021〕23号）等文件精神要求，为有效实

施碳配额发放和实施碳交易提供可靠的数据质量保证，杭州经略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工业大学（联合体）受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的委托，

对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核查方”）2020年度的温

室气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 

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1）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其支持文件是否是

完整可信，是否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的要求； 

（2）确认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设备是否已经到位、测量程

序是否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及相应的国家要求； 

（3）确认受核查方提供的《2020 年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 

以下简称《补充数据表》）及其支持文件是否完整可信，是否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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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水

泥生产企业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备案的《数据质

量控制计划》填写的要求； 

（4）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对记录和存储的数据进行评审，确认数据及计算结

果是否真实、可靠、正确。 

1.2 核查范围 

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对于企业边界的范围要求，本次核查针对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浣东

街道阮村的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年度在浙江省内所控制设

施导致的化石燃料物燃烧排放、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

烧排放、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和净购入

使用的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核查受核查方 2020 年度《补充数据表》内的所有信息。 

1.3  核查准则 

（1）《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

境部令第 19 号） 

（2）《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

办气候〔2021〕9号） 

（3）《浙江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 2020年度重点企（事）

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报送与核查复查工作的通知（浙环办函〔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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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号） 

（4）《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 

（5） 《浙江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浙政办发〔2016〕

70 号） 

（6）《国家 MRV 问答平台百问百答》 

（7）《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8）《浙江省重点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指南》 

（9）《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GB 17167-2006） 

（10）《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2020） 

 

2 核查过程和方法 

2.1 核查组安排 

2.1.1 核查机构及人员 

依据核查任务，综合考虑温室气体重点排放单位的规模及核查员

和技术复核人的专业领域和技术能力，以及项目管理的相关要求，杭

州经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工业大学（联合体）成立核查技术工

作组和现场核查组，为确保核查工作的连续性，核查技术工作组与现

场核查组的成员一致。 

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员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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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核查组安排及工作分工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职责 

龚豪 

负责与受核查方联络，主持现场首末会议；受核

查方基本信息、排放源涉及的各类数据的符合性

核实、排放量计算方法的核实；计量设备相关证

据的核实、能源统计报表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生产统计报表的核实，编写核查报告等。 

技术工作组长 

现场核查组员 

毛嘉亘 

现场巡视、数据收集和整理；核实企业业务和流

程、查看设施边界及排放源,主要排放设施设备及

计量器具。协助核实能源统计报表和生产统计报

表等文件。核查报告的交叉评审。 

技术工作组员 

现场核查组员 

沈海萍 

独立于审核组，对审核报告进行技术评审。 

技术评审：对初始核查报告中的信息、排放源的

排放、排放量计算方法、以及数据的合理性等内

容进行评审并且给 

出修改意见。 

技术复审 

2.1.2 核查时间安排 

核查机构杭州经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浙江工业大学（联合体）

根据受核查方的要求，如期完成各项工作，核查时间安排表详见下表

2.2。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序号 核查项目 核查工作时间安排 

1 接受核查任务 2021 年 08 月 24 日 

2 文件审核 2021 年 09 月 01 日 

3 现场核查 2021 年 09 月 06 日 

4 报告编制 2021 年 09 月 14 日 

5 技术复核 2021 年 09 月 16 日 

6 报告签署批准 2021 年 0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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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件评审 

核查技术工作组于 2021 年 08 月 31 日收到受核查方提供的《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版）》（以下简称“《排放报告（初版）》”）、

各排放数据资料等文件，并于 2021 年 09 月 01 日对提交的资料进行文

件评审，并出具文件评审记录，具体详见附件 3。核查技术工作组通过

文件评审过程发现如下问题： 

（1）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烟煤消耗量填报有误 

（2）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烟煤低位发热值填报有误； 

（3）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熟料 CaO 和 MgO 含量填报有误； 

（4）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未填报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

CaO 和 MgO 的含量； 

（5）受核查方排放报告中净购入电量填报有误； 

（6）受核查方补充数据表中消耗电量、电网供电量、余热电量填

报有误。 

经开具的文件评审内容，核查技术工作组识别出的现场核查的重

点，并完成《现场核查清单》，如下： 

（1）识别并确认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排放设施和排放源识等； 

（2）查看受核查方提供的支持性材料、确定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

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准确性； 

（3）核实数据产生、传递、汇总和报告过程，评审受核查方是否

根据内部质量控制程序的要求，对企业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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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等建立了台账制度，指定专门部门和人员定期记录相关数据。核

证受核查方排放量的核算方法、核算过程是否依据《中国水泥生产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进行； 

（4）现场查看企业的实际排放设备和计量器具的配备，是否与排

放报告中描述一致； 

（5）通过对计量器具校验报告等的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计量器

具是否依据国家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定期校验，用以判断其计量数据的

准确性； 

（6）核证受核查方是否制定了相应的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制度。 

2.3 现场核查 

核查技术工作组于2021年09月01日向受核查方下发了核查计划，

2021 年 09 月 06 日组织现场核查。 

在现场核查过程中，现场核查组首先召开启动会议，向受核查方

介绍此次的核查计划、核查目的、内容和方法、同时对文件评审中不

符合项进行沟通，并了解和确定受核查方的核算边界；然后现场核查

组安排一名核查组成员去生产现场进行查看主要耗能设备和计量器具，

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和数据质量控制计划执行的情况；其他核查组

成员对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访谈，查阅相关文件、资料、数据，

并进行资料的审查和计算，之后对活动数据进行交叉核查；最后现场

核查组在内部讨论之后，召开末次会议，并给出核查发现及核查结论。

现场核查的主要内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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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现场访谈内容 

时间 
访谈对象/

职务 
部门 访谈内容 

2021 年 

09月06日 

郦利安 

行政副总 

 

刘杏柳 

办公室 

主任 

 

李顶明 

科长 

 

吕向阳 

主任 

 

余志超 

科长 

 

唐先中 

副部长 

 

陈晓丽 

生产统计 

办公室 

 

机电科 

 

化验室 

 

设备科 

 

生产部 

首次会议：介绍核查目的、范围、准则、方

法以及程序等 

受核查方基本信息：单位简介、组织机构、

主要的产品服务及工艺流程、能源统计及计

量情况。 

年度排放源，外购/输出的能源量，各年度实

际消耗的各类型能源的总量，确定核算方法、

数据的符合性。 

测量设备检验、校验频率的证据。 

能源统计报表及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现场巡视了解项目流程，查看主要耗能设备

设施情况，了解并查看各种能源用途，了解

并查看生产过程温室气体排放，确定排放源

分类，现场随机抽查计量器具的检校情况。 

巡查过程中，对排放源/重点设备进行拍照记

录。 

确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场所边界、设施边

界，核实企业每个排放设施的名称型号及物

理位置。 

问题的整改追踪； 

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质量管理体系符合情

况、实质性偏差及不确定性评价及处理； 

核查温室气体排放量计算过程和结果； 

交叉核算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 

核查情况沟通、确认； 

末次会议：核查过程及整改情况，宣布初步

的核查结论 

 

2.4 核查报告编写及内部技术复核 

2.4.1 核查报告编写 

核查组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

南》（试行）以及企业提供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关证据，结合文件评审、

现场核查等了解的情况，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编写。核查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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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9月06日对受核查方开具了6个不符合项，待所有不符合项关闭

之后，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并在此基础上核查组填写完成《核查结

论》。 

2.4.2 内部技术复核 

内部技术复核由独立于核查组的具备相应行业领域专业知识的核

查员担任。技术复核的内容包括： 

 碳排放边界复核； 

 碳排放源识别复核； 

 活动水平数据准确性复核； 

 碳排放量计算复核； 

 不符合项真实性、合理性复核。 

本核查报告在提交给委托方之前已通过了联合体内部的技术复核，

技术复核人员按照联合体内部工作程序执行，待技术复核无误后提交

给项目负责人批准。 

3 核查发现 

3.1 受核查方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 基本信息 

（1）受核查方简介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企业基本信息进行了核查，通

过查阅被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架构图》、《主要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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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图》等相关信息，并与被核查方代表进行了交流访谈，确认信息

如下：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原名称为浙江兆山建材集团诸暨第二

水泥有限公司，2003 年 5 月正式注册成立，2010 年 3 月经工商核准

更名为现企业名称。受核查方是兆山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为独立法人企业，位于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阮村，组织机构代码

75590469-X，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75590469XF，排污许可证编

码 9133068175590469XF001P，行业代码 3011。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熟料、

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受核查方目前拥有 1 条 2500t/d 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年产 95

万吨高标号水泥生产线，主要用能为烟煤、柴油和电力。 

（2）受核查方地理位置图 

受核查方的地理位置图如图 3.1 所示 

 

图 3.1 受核查方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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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核查方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的组织结构图如图 3.2 所示 

 

图 3.2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3.1.2 主要生产运营系统  

核查组查阅了受核查方 2020 年度《排放报告（初审）》、受核查方

提供的生产技术流程资料、排放设备清单/台账等文件，确定受核查方

的技术流程和温室气体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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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现有一条 2500t/d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产 95 万吨高标

号水泥生产线。主要生产设备有 3840 立式生料磨，ø4.0×60m 回转窑，

ø3.0×（6+3）m 煤磨，ø3.8×13m 和 ø3.2×13m 水泥磨等。同时，为熟料

生产线配置 1 台 4.5MW 余热发电机组。 

如下为受核查方工艺流程图。 

 

图 3.3 受核查方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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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工艺流程说明 

受核查方以石灰石矿、砂岩和铜渣为生料原料，经破碎、预均化、

磨粉等工序后，进入均化库均化；出库生料，作为喂料进入五级预热

器分解，大部分碳酸盐矿物在预热器内分解产生二氧化碳；生料在旋

风预热器中完成预热和预分解后，进入回转窑中进行熟料的烧成，未

分解完全的碳酸盐矿物在回转窑中进一步的迅速分解并发生一系列的

固相反应，生成熟料；最后窑头冷却机将熟料由回转窑卸出，冷却后

进入熟料库贮存。 

（2）主要耗能设备清单 

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包括破碎机、原料磨机、磨煤机、回转窑、

水泥磨、空压机等，主要耗能设备表见表 3.1。 

表 3.1 主要耗能设备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数量 

1 单段锤式破碎机 PCF-2022 1 

2 立式生料磨 ZJTL3840 1 

3 生料磨循环风机 CB－FY2900F 1 

4 立磨选粉机 ZX－3000 1 

5 窑尾排风机 Y42X73NO21F 1 

6 高温风机 W6-2X29-1NO.33.5 1 

7 回转窑 Φ4.0×60m 1 

8 篦冷机一室风机 HFBL20NO13.5D 2 

9 篦冷机二室风机 HFBL30NO16D 1 

10 篦冷机三室风机 HFBL30NO15.5D 1 

11 篦冷机四室风机 HFBL40NO14D 1 

12 篦冷机五室风机 HFBL40NO13D 1 

13 篦冷机六室风机 HFBL50NO13D 1 

14 篦冷机七室风机 HFBL50NO12.5D 1 

15 窑头排风机 VBS66NO24.8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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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煤磨 Φ3.0×6.5+2.5 1 

17 煤磨排风机 MG-29NO15.5D 1 

18 1#水泥磨高压风机 R30－3N07D 1 

19 1#水泥磨 Φ3.8×13 1 

20 1#辊压机 XYG140100 2 

21 2#水泥磨 Φ3.2×13 1 

22 2#辊压机 HFGG140/65 2 

23 1#磨 V 选循环风机 SL6－40 1 

24 1#磨出辊提升机 NSE700 1 

25 空压机 HD－180－WD 5 

26 磨选粉机风机 SCF－12NO16C 1 

 

表 3.2 主要计量器具清单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准确度 

等级 

管理 

编号 
安装位置 

检定

周期 

1 电子汽车衡 SCS－150 III 级 M1-1 地磅房 1 年 

2 电子汽车衡 SCS－150 III 级 M1-2 地磅房 1 年 

3 电子汽车衡 SCS－150 III 级 M1-3 地磅房 1 年 

4 调整定量喂料机 DE11260 / M2-1 煤场 1 年 

5 调整定量喂料机 DE11260 / M2-2 煤场 1 年 

6 转子喂煤秤 DRW4.10 1.0 级 M2-3 烧成车间 1 年 

7 转子喂煤秤 DRW4.12 1.0 级 M2-4 烧成车间 1 年 

8 电能表 DS2311 0.5S 级 D1-1 总降 2 年 

9 电能表 DS2311 0.5S 级 D1-2 电站 2 年 

10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1 生料电器室 5 年 

11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2 生料电器室 5 年 

12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3 生料电器室 5 年 

13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4 生料电器室 5 年 

14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5 生料电器室 5 年 

15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6 生料电器室 5 年 

16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7 生料电器室 5 年 

17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8 生料电器室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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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9 生料电器室 5 年 

19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10 生料电器室 5 年 

20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11 生料电器室 5 年 

21 电能表 DT8622 1.0 级 D2-12 成品电器室 5 年 

22 电能表 DT8622 1.0 级 D2-13 成品电器室 5 年 

23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14 成品电器室 5 年 

24 电能表 TD184E－2S4 1.0 级 D2-15 成品电器室 5 年 

25 电能表 DTS634 1.0 级 D2-16 成品电器室 5 年 

26 电能表 DTS634 1.0 级 D2-17 成品电器室 5 年 

27 电能表 DDS791－2 1.0 级 D2-18 成品电器室 5 年 

28 电能表 DTS862－4 1.0 级 D2-15 包装电器室 5 年 

 

受核查方主要耗能设备和相关计量器具的配备与管理符合《用能 

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GB17167-2006）要求，与已备案

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相关信息一致。 

3.1.3 主营产品生产情况 

根据受核查方提供的《生产情况表》、《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

产量》等材料。受核查方2020年主营产品产量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3 受核查方产品产量信息 

序号 名称 产品产量产值 

1 工业总产值（万元） 58376.9 

2 熟料（t） 822614.83 

3 水泥（t） 1114628.42 

 

3.1.4 主要经营情况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初版）》、《补充数据表（初版）》中的受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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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方经营信息进行了核查，通过查阅被核查方《能源购进、消费与库

存》、《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财务状况表》等，并与受核

查方代表进行了交流访谈，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主要经营情况信息如

下： 

表 3.4 受核查方 2020 年度的经营情况 

名称 计量单位 2019 年 2020 年 

工业总产值 万元 54748.6 58376.9 

在岗职工人数 人 236 245 

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 26453 26755.9 

综合能耗 万吨标煤 10.851 10.4017 

 

核查组查阅了《排放报告（终版）》、《补充数据表（终版）》中的

企业基本信息，确认其填报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中国水泥生

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的要求，符合已备

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要求。 

3.2 核算边界的核查 

3.2.1 企业边界的核查 

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对于企业边界的范围要求，核查组通过评审受核查方的《营业执

照》、《企业基本信息表》等资料，并通过现场核查与访谈，确认受核

查方的地理边界为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阮村，经纬度：东经 E 

120.378747，北纬 N 29.785084。在 2020 年期间，不涉及合并、分立和

地理边界变化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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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核查方核算边界为受核查方所控制的所有直接生产系统、辅助

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主要生产系统包括

主要包括本部的 1 条 2500t/d 熟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1 台 3.8×

13m 水泥磨、1 台 3.2×13m 水泥磨等，辅助生产系统包括 2 座容量

8000kVA 的 10kV 变压器、2 座仓库、1 套 4.5MW 余热发电系统等；

附属生产系统包括 1 座员工食堂和 1 座办公楼。 

受核查方具体厂区平面布局见下图。 

 

图 3.4 受核查方厂区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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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与上一年

保持一致，与已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的边界保持一致，《排

放报告（终版）》的核算边界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的要求。 

3.2.2 排放源和气体种类 

核查组通过查看现场、审阅受核查方提供的《工艺流程图》、《厂

区平面布局图》、《排放报告（初版）》等文件以及现场访谈，经确认受

核查方排放源如表 3.5 所示。 

表 3.5 受核查方排放源 

碳排放分类 排放源类型 排放设施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烟煤 水泥回转窑 

柴油 叉车、水泥回转窑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 熟料、窑头粉尘 水泥回转窑 

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 生料 水泥回转窑 

净购入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 电力 
煤磨、生料磨、水泥 

磨等厂内用电设备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排放

设施和排放源识别完整准确，核算边界与《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及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

划》的要求一致。 

3.3 核算方法的核查 

受核查方属浙江省水泥行业，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

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规定“适用于水泥企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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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件审核、现场访谈及采用 excel 表计算复核，确认受核查方排

放量核算方法采用排放因子法，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

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核算和报告要求。 

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边界内所有的燃料燃烧排放量、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及企业净购入电力和热力对应的 CO2 排放量之和，

受核查方排放量计算如下。 

 ECO2=E 燃烧+E 过程+E 电和热  

=E 燃烧 1+E 燃烧 2+E 过程 1+E 过程 2+E 电和热                （1） 

式中： 

ECO2为企业 CO2排放总量，单位为吨（tCO2）； 

E 燃烧为企业所消耗的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 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E 燃烧 1 为企业所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

为吨（tCO2）； 

E 燃烧 2 为企业所消耗的替代燃料或废弃物燃烧的 CO2排放量，单位

为吨（tCO2）； 

E 过程为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tCO2）； 

E 过程 1 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量，单

位为吨（tCO2）； 

E 过程 2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生料中的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CO2排放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19 

量，单位为吨（tCO2）； 

为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所对应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

（tCO2）。 

3.3.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公式（2）计算。 

                            （2） 

式中： 

ECO2_燃烧为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 CO2 排放，单

位为吨（tCO2）； 

ADi为核算和报告期内消耗的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

百万千焦（GJ）； 

EFi为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 tCO2/GJ； 

i   为净消耗的化石燃料的类型。 

                            （3） 

式中： 

NCVi为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

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

千焦/万立方米（GJ/万 Nm3）； 

FCi为核算和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

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 Nm3）。 

E电和热

)(
1

燃烧 i

n

i
i EFADE  



i i iAD NCV 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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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Ci为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

（tC/GJ）； 

OFi为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单位为%。 

3.3.2 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排放 

不予核算 

3.3.3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 

原料碳酸盐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量计算如下： 

  （5） 

式中： 

Qi ——生产的水泥熟料产量，单位为吨（t）； 

Qckd ——窑炉排气筒（窑头）粉尘的重量，单位为吨（t）； 

Qbpd——窑炉旁路放风粉尘的重量，单位为吨（t）； 

FR1 ——熟料中氧化钙（CaO）的含量，单位为%； 

FR10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钙（CaO）的含量，

单位为%； 

FR2 ——熟料中氧化镁（MgO）的含量，单位为%； 

FR20——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氧化镁（MgO）的含量，

单位为%； 

44/56——二氧化碳与氧化钙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44/40——二氧化碳与氧化镁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12

44
 iii OFCCEF

]
40

44
)(

56

44
)[()( 2021011工艺   FRFRFRFRQQQE bpdckd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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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 

水泥生产的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用公式

（6）计算： 

                       （6） 

式中： 

Q —生料的数量，单位为吨（t），可采用核算和报告期内企业的

生产记录数据； 

FR0—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单位为%；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数量换算。 

3.3.5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对应的排放 

受核查方无外购热力消耗，热力隐含的排放为 0。 

受核查方净购入的电力采用《核算指南》的方法计算，计算公式如

下： 

E 电=AD 电力×EF 电力                      （7） 

式中： 

E 电为净购入使用的电力所对应的生产活动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

吨（tCO2）； 

AD 电力为为核算和报告期内净购入的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F 电力为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兆瓦时（tCO2/MWh）。 

经核查，受核查方《排放报告（初版）》中的各排放源计算方法与

《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一致，

12

44
02工艺  FRQ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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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要求。 

3.4 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通过评审排放报告及访谈排放单位，核查组针对排放报告中每一

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和数据缺失处理等内容进行了核查，

并通过部分或全部抽样的方式确认相关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

合《核算指南》的要求，所有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按照备案的《数据

质量控制计划》实施监测，实际生产状况与监测设施配备。 

3.4.1.1 烟煤消耗量 

    受核查方的烟煤消耗量从浙江兆山煤炭经验有限公司采购。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烟煤消耗量 

填报数据值 122848.42 

核查数据值 122487.00 

单位 t 

数据来源 《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 

监测方法 

使用电子汽车衡型号：SCS-150；精度 3 级）监测，

每批次入厂煤量，盘库获得期初、期末库存量。消耗

量=期初库存+入厂量-期末库存。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库 

记录频次 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库，每月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受核查方提供了计量器具检定证书。受核查方委托诸

暨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所进行检定，证书编号：

812011287-001、812011287-002。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 经现场访谈获悉，烟煤消耗量是根据盘库存确定

的，即烟煤消耗量=期初库存+入库量-期末库存； 

2.核查组查阅了《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中的

烟煤消耗量，汇总每月烟煤入库量为 113848.42t、期

末库存量为 10574.54 t、期初库存量为 19213.12 t，得

出烟煤年消耗量 122487.00t； 

3.核查组查阅了《燃煤消耗日报表》，汇总每月烟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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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为 122487.00t，数据一致； 

4.核查组查阅了《烟煤财务明细账》和《燃煤采购发

票》，两者数据一致，不存在遗漏，为 125016.46t，

与燃煤入库量存在不一致，经从受核查方财务人员了

解到，燃煤开票数据存在预售情况，与实际入库数量

是存在较大差异，财务会根据烟煤到货情况，进行冲

估入账后，汇总各月烟煤入库数量为 113848.42t，与

《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中烟煤入库数量一致； 

5.综上所述，核查组认为《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

表》中烟煤消耗量是真实、准确的。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提供的《排放报告（初版）》中烟煤消耗数

据与核查数据值存在不一致，由此，核查组开具不符

合项 1。 

 

表 3.6 核查确认的烟煤消耗量（t） 

月份 

核查确认数据 交叉核对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原材料进出存台账 燃煤消耗

日报表 
财务明细表 

期初库存量 入库量 库存量 出库量 

1 19213.12 2448.23 13836.35 7825.00 7825.00  10803.8 

2           

3  3409.8 9856.15 7390.00 7390.00  7309.8 

4  11415.24 9777.39 11494.00 11494.00  11415.24 

5  15694.24 12315.63 13156.00 13156.00  15683.45 

6  16953.47 16167.1 13102.00 13102.00  13050.87 

7  8735.26 11146.36 13756.00 13756.00  8735.26 

8  9488.62 6972.98 13662.00 13662.00  11718.48 

9  18850.84 13090.82 12733.00 12733.00  19450.84 

10  11700.66 12288.48 12503.00 12503.00  10460.66 

11  9620.38 9927.86 11981.00 11981.00  2389.88 

12  5531.68 10574.54 4885.00 4885.00  2830.14 

合计  113848.42  122487.00 122487.00  1138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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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4 烟煤低位发热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烟煤低位发热量 

填报数据值 22.955 

核查数据值 22.907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原燃材料分析台账》 

监测方法 

企业有自建实验室，按照 GB/T213-2008《煤的发

热量测定方法》的要求，监测每批次入厂煤收到基

低位发热量。监测设备：量热仪 SDAM3100，生

产厂家为湖南三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测频次 每批次入厂监测 

记录频次 每批监测，每批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受核查方未委托相关资质的机构进行检定，每年由

受核查方本身进行维护校准，提供了《量热仪热容

量标定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原燃材料分析台账》中烟煤进厂

量和对应的烟煤低位发热量检测值，以烟煤进厂煤

量未权重，加权获得每月烟煤低位发热量平均值；

核查组再根据每月烟煤消耗量和对应的烟煤月低

位发热量平均值，加权计算得到烟煤低位发热量年

平均值，为 22.907GJ/t； 

2.由于《原燃材料分析台账》为受核查方原始记录

数据，未有其他数据源进行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提供的《排放报告（初版）》中烟煤低位

发热量数据与核查数据值存在不一致，由此，核查

组开具不符合项 2。 

 

表 3.7 核查确认的烟煤低位发热量（t） 

月份 烟煤消耗量（t） 烟煤低位发热量（GJ/t） 

1 7825.00  21.974  

2     

3 7390.00  21.934  

4 11494.00  22.657  

5 13156.00  22.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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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3102.00  22.676  

7 13756.00  22.673  

8 13662.00  22.608  

9 12733.00  23.310  

10 12503.00  23.839  

11 11981.00  23.892  

12 4885.00  23.273  

合计 122487.00  22.907  

 

3.4.1.2 柴油消耗量 

受核查方消耗的柴油从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绍兴石油

分公司购入。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柴油消耗量 

填报数据值 10 

核查数据值 10.00 

单位 t 

数据来源 《2020 年柴油出入库记录》 

监测方法 
使用电子汽车衡（型号：SCS-150；精度 3 级）进

行监测。 

监测频次 入厂每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入厂每批次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受核查方提供了计量器具检定证书。受核查方委托

诸暨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所进行检定，证书编号：

812011287-001、812011287-002。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2020 年柴油出入库记录》，汇总

每月柴油消耗量，为 10.00t； 

2.核查组查阅了柴油发票，汇总受核查方 2020 年

柴油采购量为 10.00t，数据一致；同时，与《柴油

供应商部门明细账》核对，柴油金额与采购发票金

额数量一致。 

3.因此，核查组认为《2020 年柴油出入库记录》柴

油消耗量数据真实、准确。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26 

核查结论 

经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柴油消耗数据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 

 

表 3.8 核查确认的柴油消耗量（t） 

月份 
核查确认数据：2020 年柴油

出入库记录 
交叉核对数据：采购发票数据 

1   

2   

3 10.00 10.00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计 10.00 10.00 

 

3.4.1.2 柴油低位发热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柴油低位发热量 

填报数据值 42.652 

核查数据值 42.652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未检测柴油低位发热量，采用《中国水泥

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柴油低位发热

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缺省值，经核对数据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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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5 熟料产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熟料产量 

填报数据值 822614.83 

核查数据值 822614.83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情况表》 

监测方法 

使用电子汽车衡（型号：SCS-150；精度 3 级）进

行监测；每月盘库存。熟料产量监测方法为：熟料

产量=期末库存+熟料出库量-期初库存，其中熟料

出库量依据熟料生产耗用量加上外发熟料，加上熟

料库期末期初差等于当月熟料出库量。 

监测频次 外销量每批次监测，库存量每月监测 

记录频次 外销量每批次记录，库存量每月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受核查方提供了计量器具检定证书。受核查方委托

诸暨市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所进行检定，证书编号：

812011287-001、812011287-002。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通过现场核查，受核查方通过监测水泥产量及每

月盘库、物料平衡获得月熟料产量，记录于《生产

情况表》，核查组汇总 2020 年熟料产量为

822614.83t； 

2.核查组查阅了《兆山水泥公司 2020 年各月份产

量\配比统计表》，汇总的熟料产量与《生产情况

表》一致； 

3.核查组查阅了《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包装

车间生产、发货月报表》，汇总全年熟料产量为

822614.83t，数据一致； 

4.综上所述，核查组采用《生产情况表》中熟料产

量作为核算数据。 

核查结论 

经核查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熟料产量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 

 

表 3.9 核查确认的熟料产量（t） 

月份 
核查确认数据：生产情

况表 

交叉数据 1：各月份

产量\配比统计表 

交叉数据 2：包装车间

生产、发货月报表 

1 49341.9700 49341.9700 49341.9700 

2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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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5121.3100 45121.3100 45121.3100 

4 76302.8700 76302.8700 76302.8700 

5 86413.0200 86413.0200 86413.0200 

6 87211.6800 87211.6800 87211.6800 

7 90705.1300 90705.1300 90705.1300 

8 90502.6800 90502.6800 90502.6800 

9 88275.4000 88275.4000 88275.4000 

10 90675.3200 90675.3200 90675.3200 

11 86132.7700 86132.7700 86132.7700 

12 31932.6800 31932.6800 31932.6800 

合计 822614.83 822614.83 822614.83 

 

3.4.1.6 窑头粉尘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烟头粉尘量 

填报数据值 5.71 

核查数据值 5.71 

单位 t 

数据来源 《污染源烟气月报表》 

监测方法 使用窑头粉尘在线检测系统进行监测 

监测频次 实时监测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每月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由环境保护站监测站管控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受核查方无其他数据来源，故无法交叉核对。 

核查结论 

经核查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窑头粉尘

量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 

 

表 3.10 核查确认的窑头粉尘量（t） 

月份 污染源烟气月报表 

1 0.82 

2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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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38 

4 0.64 

5 0.20 

6 0.25 

7 0.44 

8 0.46 

9 0.48 

10 0.33 

11 0.46 

12 0.83 

合计 5.71 

 

3.4.1.7 生料消耗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生料消耗量 

填报数据值 1275052.99 

核查数据值 1275052.99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情况表》《2019 年库位记录》《2020 年库

位记录》 

监测方法 

通过各原材料皮带秤监测生料产量；通过月盘库存

监测生料消耗量，生料消耗量=生料期初库存+生

料产量-生料期末库存 

监测频次 日报表持续监测，盘库每月底开展一次 

记录频次 
统计报表每班次记录一次，分月汇总，盘存表每月

底记录一次 

监测设备维护 

受核查方未委托相关资质的机构进行检定，每年由

受核查方自身进行维护校准，未提供相关检测维护

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生产情况表》，汇总生料产量为

1272604.99t，核查组查阅《2019 年库位记录》12

月份生料库存量 7398t 和《2020 年库位记录》12

月份生料库存量 4950t，通过生料消耗量=生料期

初库存+生料产量-生料期末库存，得到 2020 年生

料消耗量为 1275052.99t； 

2.核查组查阅了《兆山水泥公司 2020 年月份产量\

配比统计表》、《产、销计划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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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汇总生料产量为 1272604.99t，与《生产情

况表》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生料消耗量

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 

 

表 3.11 核查确认的生料消耗量（t） 

月份 

核查确认数据：生产情况表、2019、2020 年库位记录 交叉核对数据-生料产量 

生料期初量 生料产量 生料期末量 生料消耗量 

《产量\配比统计表》、

《产、销计划与实际完成

情况对比表》 

1 7398.00 70377.06 1295.00 76480.06 70377.06 

2    1295.00     

3  76244.03 7601.00 69938.03 76244.03 

4  116982.45 6314.00 118269.45 116982.45 

5  134232.18 6606.00 133940.18 134232.18 

6  134642.10 6070.00 135178.10 134642.10 

7  140684.95 6162.00 140592.95 140684.95 

8  141363.16 7246.00 140279.16 141363.16 

9  135964.87 6384.00 136826.87 135964.87 

10  140628.74 6466.00 140546.74 140628.74 

11  135241.80 8202.00 133505.80 135241.80 

12  46243.65 4950.00 49495.65 46243.65 

合计 1148717.76 1148717.77  1275052.99 1272604.99 

 

3.4.1.8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受核查方外购入电力从国网浙江诸暨市供电有限公司购入。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填报数据值 68224.969 

核查数据值 68542.110 

单位 M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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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电度月报表》 

监测方法 
监测设备：三相电能表；个数，1；安装位置，35kV 

双泥3408线低压侧；型号，DSZ208；精度，0.5S  
 

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统计与结算 

监测设备维护 
电表由供电公司负责校验维护，受核查方本身不参

与相关设备维护。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电度月报表》，汇总每月净购入

电力消耗量，为 68542.110 MWh； 

2.核查组查阅了《用电月报表》，汇总各系统用电

量为 90759.930MWh，其中余热供电量为

22217.800MWh，受核查方净外购电力消耗量为

68542.130MWh，与《电度月报表》中净购入电力

消耗量基本一致，偏差的主要原因为在统计过程中

误差传递所导致。核查组认为是合理的； 

3.核查组查阅了电力采购发票，汇总电力数据为

72273.543MWh，偏差 5.44%，净与受核查方代表

访谈了解到，偏差的主要原因为两套数据的抄表周

期不一致所导致，核查组认为是合理的； 

4.因此，核查组认为《电度月报表》中的净购入电

力数据真实、准确。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提供的《排放报告（初版）》中净购入电

量数据与核查数据值存在不一致，由此，核查组出

具不符合项 5。 

 

表 3.12 核查确认的净外购入电量（MWh） 

月份 
核查确认数据 交叉核对数据 

电度月报表 全厂消耗电量 余热供电量 净外购电量 电力发票 

1 4454.730  5959.53 1504.800  4454.730  4358.813 

2 179.550  179.55 0.000  179.550  288.435 

3 2785.020  3936.42 1151.400  2785.020  2860.767 

4 5757.570  7779.27 2021.700  5757.570  6049.253 

5 7417.200  9796.7 2379.500  7417.200  7595.045 

6 6499.080  8742.38 2243.300  6499.080  6637.234 

7 6862.380  9216.18 2353.800  6862.380  706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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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239.750  9617.65 2377.900  7239.750  7388.672 

9 6916.770  9252.97 2336.200  6916.770  7123.053 

10 7719.180  10148.98 2429.800  7719.180  7885.253 

11 7839.090  10250.09 2411.000  7839.090  7805.396 

12 4871.790  5880.21 1008.400  4871.810  7213.458 

合计 68542.110  90759.930 22217.800  68542.130  72273.543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待受核查方上述不符合项

关闭后，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活动水平数据填报正确

无误，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

行）的要求。 

3.4.2 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3.4.2.1 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填报数据值 0.02618 

核查数据值 0.02618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未检测烟煤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中国水

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烟煤单位热值含

碳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缺省值，经核对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且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 

 

3.4.2.2 烟煤碳氧化率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烟煤碳氧化率 

填报数据值 98 

核查数据值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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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未检测烟煤碳氧化率，采用《中国水泥生产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中

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烟煤碳氧化率数

据来源于《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指南报告》（试行）缺省值，经核对数据真实、可

靠、正确，且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 

 

3.4.2.3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填报数据值 0.0202 

核查数据值 0.0202 

单位 tCO2/GJ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未检测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中国水

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

行）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柴油单位热值含

碳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缺省值，经核对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且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 

 

3.4.2.4 柴油碳氧化率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柴油碳氧化率 

填报数据值 99 

核查数据值 99 

单位 % 

数据来源 

受核查方未检测柴油碳氧化率，采用《中国水泥生

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

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核查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柴油碳氧化率

数据来源于《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

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缺省值，经核对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且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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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5 熟料中 CaO 的含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熟料中 CaO 的含量 

填报数据值 64.60 

核查数据值 64.55 

单位 % 

数据来源 《熟料化学分析台账》 

监测方法 通过化学分析进行监测 

监测频次 每日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加权 

监测设备维护 
分析天平（型号 TG328A）等仪器由受核查方委托

浙江三新检测校准有限公司负责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熟料化学分析台帐》及与化验人员

沟通，了解到受核查方每班取样，混合后每天分析

熟料中氧化钙（CaO）的含量，按月、年统计算术

平均值； 

2.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氧化钙（CaO）的含

量应为加权平均值，核查组根据熟料的日产量与

《熟料化学分析台帐》中氧化钙（CaO）含量，加

权得出月、年平均值，2020 年熟料中氧化钙（CaO）

含量为 64.55%； 

3.由于《熟料化学分析台帐》为直接化验数据，未

有其他数据交叉来源，故核查组认为《熟料化学分

析台帐》中的数据真实可信。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提供的《排放报告（初版）》中熟料中氧

化钙（CaO）含量与核查数据值存在不一致，由此，

核查组出具不符合项 3。 

 

表 3.13 核查确认的熟料中 CaO 含量 

月份 熟料产量（t） CaO 含量（%） 

1 49341.97 64.63 

2 0.00 0.00 

3 45121.31 64.63 

4 76302.87 63.93 

5 86413.02 64.65 

6 87211.68 6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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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0705.13 64.63 

8 90502.68 64.59 

9 88275.40 64.63 

10 90675.32 64.62 

11 86132.77 64.58 

12 31932.68 64.61 

合计 822614.83 64.55 

 

3.4.2.6 熟料中 MgO 的含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熟料中 MgO 的含量 

填报数据值 2.24 

核查数据值 2.24 

单位 % 

数据来源 《熟料化学分析台账》 

监测方法 通过化学分析进行监测 

监测频次 每日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每月加权 

监测设备维护 
分析天平（型号 TG328A）等仪器由受核查方委托

浙江三新检测校准有限公司负责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查阅了《熟料化学分析台帐》及与化验人

员沟通，了解到受核查方每班取样，混合后每天分

析熟料中氧化镁（MgO）的含量，按月、年统计

算术平均值； 

2.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氧化镁 MgO）的含

量应为加权平均值，核查组根据熟料的日产量与

《熟料化学分析台帐》中氧化镁（MgO）含量，

加权得出月、年平均值，2020 年熟料中氧化镁

（MgO）含量为 2.24%； 

3.由于《熟料化学分析台帐》为直接化验数据，未

有其他数据交叉来源，故核查组认为《熟料化学分

析台帐》中的数据真实可信。 

核查结论 

经核查确认，虽然受核查方提供的《排放报告（初

版）》中熟料中氧化镁（MgO）含量与核查数据

值一致，但其核算方法存在差异，核查组在现场向

受核查方明确核算方法与过程，且受核查方当场认

识并整改，由此，核查组在此就不再出具不符合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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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核查确认的熟料中 MgO 含量 

月份 熟料产量（t） MgO 含量（%） 

1 49341.97 2.23 

2 0.00 0.00 

3 45121.31 2.11 

4 76302.87 2.27 

5 86413.02 2.29 

6 87211.68 2.29 

7 90705.13 2.16 

8 90502.68 2.20 

9 88275.40 2.28 

10 90675.32 2.26 

11 86132.77 2.25 

12 31932.68 2.21 

合计 822614.83 2.24 

 

3.4.2.7 熟料中非碳酸盐来源的 CaO 的含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熟料中非碳酸盐来源的 CaO 的含量 

填报数据值 未填报 

核查数据值 0.13 

单位 % 

数据来源 《原燃材料分析台账》 

监测方法 通过化学分析进行监测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分析天平（型号 TG328A）等仪器由受核查方委托

浙江三新检测校准有限公司负责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经受核查方沟通，确认熟料中不是来源于

碳酸盐分解的 CaO 的含量主要为有色金属灰渣

（铜渣）。有色金属灰渣（铜渣）中氧化钙（CaO）

的含量数据来源于原始《原燃材料分析台帐》，无

法交叉核对，核查组确认数据真实可信。 

2.由于受核查方未对每批次入厂的原材料进行统

计，核查组无法以每批次原材料量为权重，进行加

权平均，且核查组了解到，受核查方并不是每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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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会检测，其检测频次基本为每周一次，考虑到上

述情况，因此，核查组确认先根据每月各次检测数

据，求得月算术平均值，再以有色金属灰渣（铜渣）

消耗量为权重，加权计算出年平均值； 

3.受核查方有色金属灰渣（铜渣）消耗量来自于《兆

山水泥公司 2020 年各份产量\配比统计表》，为

21450.51t；与《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进行

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4.核查组根据月度的消耗量数据，以及《原燃材料

分析台帐》（有色金属灰渣（铜渣））中各月的氧

化钙（CaO）的含量，加权计算获得年平均值。 

根据公式 FR10=(ΣQi×CCai)/Qck 计算熟料中非碳

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钙（CaO），为 0.13%。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提供的《排放报告（初版）》中未填报熟

料中非碳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钙（CaO）含量，由

此，核查组出具不符合项 4。 

 

表 3.15 核查确认的熟料中非碳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钙（CaO） 

月份 
金属铜渣 

消耗量(t) 

金属铜渣 

CaO 含量（%） 

生产熟料量 

合计(t) 

熟料非碳酸盐

CaO 含量（%） 

1 1506.07 5.21% 49341.97 0.16% 

2   0.00% 0.00   

3 1402.89 5.00% 45121.31 0.16% 

4 1754.74 5.17% 76302.87 0.12% 

5 1476.55 4.77% 86413.02 0.08% 

6 2019.63 4.84% 87211.68 0.11% 

7 2490.12 5.01% 90705.13 0.14% 

8 2827.26 5.21% 90502.68 0.16% 

9 1903.51 5.13% 88275.40 0.11% 

10 2179.75 5.24% 90675.32 0.13% 

11 3191.71 5.08% 86132.77 0.19% 

12 698.28 5.71% 31932.68 0.12% 

合计 21450.51 5.10 822614.83 0.13 

 

3.4.2.8 熟料中非碳酸盐来源的 MgO 的含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熟料中非碳酸盐来源的 MgO 的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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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数据值 未填报 

核查数据值 0.06 

单位 % 

数据来源 《原燃材料分析台账》 

监测方法 通过化学分析进行监测 

监测频次 每批次监测 

记录频次 每批次记录 

监测设备维护 
分析天平（型号 TG328A）等仪器由受核查方委托

浙江三新检测校准有限公司负责校准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经受核查方沟通，确认熟料中不是来源于

碳酸盐分解的 MgO 的含量主要为有色金属灰渣

（铜渣）。有色金属灰渣（铜渣）中氧化镁（MgO）

的含量数据来源于原始《原燃材料分析台帐》，无

法交叉核对，核查组确认数据真实可信。 

2.由于受核查方未对每批次入厂的原材料进行统

计，核查组无法以每批次原材料量为权重，进行加

权平均，且核查组了解到，受核查方并不是每批次

均会检测，其检测频次基本为每周一次，考虑到上

述情况，因此，核查组确认先根据每月各次检测数

据，求得月算术平均值，再以每月有色金属灰渣（铜

渣）消耗量为权重，加权计算出年平均值； 

3.受核查方有色金属灰渣（铜渣）消耗量来自于《兆

山水泥公司 2020 年各份产量\配比统计表》，为

21450.51t； 

4.核查组根据月度的消耗量数据，以及《原燃材料

分析台帐》（有色金属灰渣（铜渣））中各月的氧

化镁（MgO）的含量，加权计算获得年平均值。 

根据公式 FR20=(ΣQi×CMgi)/Qck 计算熟料中非碳

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镁（MgO），为 0.06%。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提供的《排放报告（初版）》中未填报熟

料中非碳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镁（MgO）含量，

由此，核查组出具不符合项 4。 

 

表 3.16 核查确认的熟料中非碳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镁（MgO） 

月份 
金属铜渣 

消耗量(t) 

金属铜渣 

MgO 含量（%） 

生产熟料量 

合计(t) 

熟料非碳酸盐

MgO 含量（%） 

1 1506.07 1.78 49341.97 0.05 

2 0.00  0.00 0.00 0.00  

3 1402.89 1.84 45121.31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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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754.74 1.59 76302.87 0.04 

5 1476.55 2.00 86413.02 0.03 

6 2019.63 1.93 87211.68 0.04 

7 2490.12 2.05 90705.13 0.06 

8 2827.26 2.18 90502.68 0.07 

9 1903.51 2.50 88275.40 0.05 

10 2179.75 2.54 90675.32 0.06 

11 3191.71 2.46 86132.77 0.09 

12 698.28 2.22 31932.68 0.05 

合计 21450.51 2.14 822614.83 0.06 

 

3.4.2.9 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 

填报数据值 0.1 

核查数据值 0.1 

单位 % 

数据来源 
《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 

核查结论 

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报告指南（试行）》，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约为

0.1%-0.3%（干基），当生料采用煤矸石、高碳粉

煤灰等配料时，取高值，未采用煤矸石、高碳粉煤

灰等配料时，取低值。由于受核查方所用生料没有

使用这 2 种配料，因此，核查组认为《排放报告（初

版）》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取 0.1%，符合《核算

指南》的要求。 

 

3.4.2.10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 

填报数据值 0.7035 

核查数据值 0.7035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2011年和 2012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中 2012 年华东电网平均 CO2 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净购入电力

排放因子与采用华东区域电网排放因子缺省值一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40 

致，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数据准确。 

 

综上所述，通过评审排放报告及访谈排放单位，核查组针对排放

报告中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进行了核查，确认相关数据真

实、可靠、正确，且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同时，受核查方填报活动数据符合已备案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要求。 

3.4.3 排放量的核查 

通过上述确定的活动水平数据和排放因子，核查组重新核算受核

查方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原材料碳酸盐分解排放、原材料中非燃料

碳煅烧排放和净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下所示。 

3.4.3.1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0 年消耗的烟煤和柴油产生的排

放量计算，如表 3.17 所示： 

表 3.17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计算表 

年份 
燃料 

种类 

消耗量

（吨或万

Nm3） 

A 

低位热值 

（GJ/t 或

GJ/万

Nm3） 

B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C 

碳氧化

率（%） 

D 

直接排放量

（tCO2） 

E=A*B*C*D 

*44/12 

2020

年 

烟煤 122487.00 22.907 0.02618 98 263952.25 

柴油 10.00 42.652 0.0202 99 31.28 

合计 263983.53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41 

3.4.3.2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0年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量计算，

如表 3.18 所示： 

表 3.18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量计算表 

熟料产量

（t） 

窑头粉

尘重量

（t） 

旁路放

风粉尘

重量 

（t） 

熟料中

CaO 

含量

（%） 

熟料中非碳

酸盐来源的

CaO 含量

（%） 

熟料中

MgO 

含量 

（%） 

熟料中非碳

酸盐来源的

MgO 含量

（%） 

原料分解 

碳排放量 

（tCO2） 

A B C D E F G 

H=(A+B+C)*

（（D-E）

*44/56+(F-G）

*44/40) 

822614.83 5.71 0.00 64.55 0.13 2.24 0.06 436101.70 

 

3.4.3.3 原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0 年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

量计算，如表 3.19 所示： 

表 3.19 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量计算表 

生料消耗量 

（t） 

A 

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

（%） 

B 

转换系数 

C 

排放量（tCO2） 

E=A*B*C 

1275052.99 0.1 44/12 4675.19 

 

3.4.3.4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经核查，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20 年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量计

算，如表 3.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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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0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计算表 

年度 

净购入用电量

（MWh） 

A 

电力排放因子 

（tCO2/ MWh） 

B 

CO2 排放量（tCO2） 

E=A*B 

2020 年 68542.110 0.7035 48219.37 

 

3.4.3.4 总排放量 

综上所述，受核查方 2020 年度企业边界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情况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受核查方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排放源 排放量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752979.79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tCO2） 263983.53 

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排放（tCO2） 0.00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tCO2） 436101.70 

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tCO2） 4675.19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tCO2） 48219.37 

 

综上所述，核查组通过重新验算，确认《排放报告（终版）》中的

排放量数据计算结果准确，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 

 

3.4.4 配额分配相关补充数据的核查 

3.4.4.1 补充数据表核算边界及基本信息的核查 

受核查方为水泥生产企业，《补充数据》的边界从原燃材料进入生

产厂区均化开始，包括熟料生产原燃料及生料制备、熟料烧成、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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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熟料库为止，不包括厂区内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 

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相关资料，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补充数据核算

报告中的数据汇总表基本信息，如下： 

表 3.22 受核查方数据汇总表基本信息 

名称 计量单位 2020 年 核查证据 

工业总产值 万元 58376.9 《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在岗职工人数 人 245 《财务状况》 

固定资产原值 万元 26755.9 《财务状况》 

综合能耗 万吨标煤 10.4017 《能源购进、消费与库存》 

 

3.4.4.2 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核查 

3.4.4.2.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受核查方 1 条 2500t/d 新型干法窑水泥生产线消耗的化石燃料为

烟煤和柴油。核查组查阅了《补充数据（终版）》中的各燃料活动水平

数据和排放因子，其核查过程与本报告 3.4.1 的内容相同，此处就不再

赘述。根据对受核查方现场访谈得知，柴油消耗量主要用于窑头点火，

厂内车辆用的柴油消耗量无法拆分，故柴油消耗量均计入补充数据表

边界。核查组确认的活动水平数据、排放因子和排放量如下。 

表 3.23 核查确认的补充数据中的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 

年份 
燃料 

种类 

消耗量

（吨或万

Nm3） 

A 

低位热值 

（GJ/t 或

GJ/万

Nm3） 

B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C 

碳氧化

率（%） 

D 

直接排放量

（tCO2） 

E=A*B*C*D 

*44/12 

2020 烟煤 122487.00 22.907 0.02618 98 2639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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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柴油 10.00 42.652 0.0202 99 31.28 

合计 263983.53 

 

3.4.4.2.2 海拔高度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海拔高度 

单位 m 

数据来源 当地统计年鉴 

核查结论 
经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水泥窑所在地海拔高度低于 

1500m。 

 

3.4.4.2.3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 

《补充数据表》中的此部分数据来源以及核查过程与本报告

3.4.1.2 以及 3.4.2 中的内容相同，此处就不再赘述。核查组确认《补充

数据表》（终版）中此部分数据填报正确。 

表 3.24 核查确认的补充数据中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量 

熟料产量

（t） 

熟料中

CaO 

含量

（%） 

熟料中非碳

酸盐来源的

CaO 含量

（%） 

熟料中

MgO 

含量 

（%） 

熟料中非碳

酸盐来源的

MgO 含量

（%） 

原料分解 

碳排放量 

（tCO2） 

A B C D E 
F=A*（（D-E）

*44/56+(F-G）*44/40) 

822614.83 64.55 0.13 2.24 0.06 436098.68 

 

3.4.4.2.4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根据《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中对水泥行业补

充数据的界定，水泥企业熟料工段需统计的用电量包括：煤磨、排风

机、立磨风机、窑头风机、立磨等主要生产系统的消耗，不包括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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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段、泵房及循环水、中控室等辅助生产系统以及附属生产系统的消

耗量。具体核查过程如下表所示。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电力消耗量 

填报数据值 50498.599 

核查数据值 50668.216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电度月报表》 

监测方法 电能表计量 

监测频次 持续监测 

记录频次 每日记录和统计，每月汇总 

监测设备维护 受核查方未对电能表进行校准，未提供校准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1.核查组经现场访问，确认受核查方熟料生产消耗电力

包括原燃料制备粉磨、均化、烘干等以及熟料制备、预

热、煅烧、冷却等用电，每个工序均装有独立的二级计

量电表。 

2.核查组根据《电度月报表》，汇总熟料工段每月电量

消耗，为 50668.216MWh。与《用电月报表》进行交叉

核对，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受核查方提供的《补充数据表（初版）》中的熟料工段

电力消耗量与核查结果存在不一致，由此，核查组开具

不符合项 6。  

 

表 3.25 核查确认的熟料工序电力消耗量（MWh） 

月份 原燃料消耗电量 生料制备耗电量 熟料烧成耗电量 合计用电量 

1 469.143  1599.253  1371.185  3439.581  

2 2.967  8.939  12.406  24.312  

3 421.922  1484.043  1054.785  2960.750  

4 647.272  2008.548  1849.424  4505.244  

5 747.415  2502.212  2080.022  5329.649  

6 728.067  2461.287  2121.357  5310.711  

7 754.853  2446.596  2256.132  5457.581  

8 757.018  2613.700  2218.680  558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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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40.148  2513.793  2105.777  5359.718  

10 734.179  2490.421  2171.052  5395.652  

11 729.171  2519.604  2162.798  5411.573  

12 280.918  811.396  791.733  1884.047  

合计 7013.073  23459.792  20195.351  50668.216  

 

受核查方熟料工序用电来自两方面，分别为国网浙江诸暨市供电

有限公司绍和受核查方自有余热发电电量，根据《补充数据表》要求，

电力排放因子需要根据电力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值，详细情况如下所示： 

表 3.26 熟料工序不同来源的电力消耗量（MWh） 

净购入电网 

消耗量 
余热供电量 

熟料工序消耗

电量 

熟料工序消耗

国网电量 

熟料工序消耗

发电余热电量 

A B C D= A/(A+B)*C E=C-D 

68542.11 22217.8 50668.216 38264.763 12403.453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电网购入电力供

电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 2015 年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 0.6101 

tCO2/MWh，余热发电排放因子 0 tCO2/MWh。因此加权平均电力排放

因子计算结果如下： 

表 3.27 加权平均电力排放因子计算表 

熟料工序消

耗电网电量 

（MWh） 

电网排放因子 

（tCO2/MWh） 

熟料工序消耗

余热发电电量 

（MWh） 

余热发电排放

因子

（tCO2/MWh） 

加权平均电力

排放因子

（tCO2/MWh） 

38264.763 0.6101 12403.453 0 0.4607 

 

受核查方《补充数据表》（初版）中电力排放因子与核查结果不一 

致，因核查组已在上文中开具不符合项 6，故在此不再重复开具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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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经核查组重新确认，电力排放因子为 0.4607 tCO2/MWh。 

根据上述确认的熟料工序消耗电量和排放因子，重新计算补充数

据表中电力消耗产生的排放量，如下所示。 

表 3.28 核查确认补充数据表中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 

年度 

电力消耗量 

（MWh） 

A 

电力排放因子 

（tCO2/ MWh） 

B 

CO2 排放量（tCO2） 

E=A*B 

2020 年 50668.216 0.4607 23342.85 

 

3.4.4.3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的核查 

受核查方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主要为有色金属灰渣（铜渣），其数据

来源以及核查过程已在本报告 3.4.2.7 中详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 

表 3.29 核查确认补充数据表中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情况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种类 消耗数量（t） 生料消耗量（t） 总替代率（%） 

有色金属灰渣（铜渣） 173952.39 36396.54 1.68 

 

受核查方《补充数据表（初版）》中总替代率没有计算，经核查组

重新确认，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总替代率为 1.68%。 

3.4.4.4 熟料设计产能和窑外径 

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熟料设计产能 

单位 吨/天 

数据来源 浙经贸投资［2003］1245 号 

核查结论 
经核查确认，受核查方的设计产能为日产 2500 吨水泥

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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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事项 核查过程或结果 

 数据名称 窑外径 

单位 m 

数据值 4.08 

核查结论 

窑外径数据受核查方未能提相关证明材料，核查组仅通

过与受核查方代表及生产人员访谈下采集到窑外径为

4.08m，同时核查组查阅了《浙经贸投资［2003］1245 

号》，获取回转窑内径为 4m，考虑到无其他材料支撑

情况下，核查组最终采用该数值。 

 

3.4.4.5 协同处置原生废弃物量 

经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未有协同处置废弃物能力，由浙江兆山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处置，通过查阅《2020 年全年进厂处置表》，

汇总得到 2020 年协同处置废弃物量为 30599.86t。 

 

3.4.4.6 补充数据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表 3.30 核查确认的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排放源 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723425.06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63983.53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tCO2） 436098.68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3342.85 

 

3.4.4.7 补充数据 CO2回收利用量（tCO2） 

受核查方 2020 年不涉及 CO2回收利用。 

综上所述，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访问，核查组确认《补充数据表

（终版）》数据及来源真实、可靠、正确，符合《核算指南》、《2020

年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模板》以及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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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碳排放补充数据核算报告汇总表 

基本信息*2 主营产品信息*2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2 

名称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3 

在岗职

工总数

（人）
*4 

固定资

产合计

（万

元）*4 

工业总

产值（万

元）*4 

行业 

代码 

产品一*5 产品二 
综合能

耗（万

吨标

煤）*6 

按照指南核

算的企业法

人边界的温

室气体排放

总量（吨二

氧化碳当

量） 

按照补充

数据核算

报告模板

填报的二

氧化碳排

放总量

（吨） 

名

称 

单

位 
产量 

名

称 

单

位 
产量 

兆山集团诸

暨水泥有限

公司 

913306

817559

0469XF 

245 26755.9 58376.9 3011 
熟

料 
t 822614.83 

水

泥 
t 1114628.42 10.40 752979.79 723425.06  

 
*1 此表适用非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2 如一家企业涉及多个行业生产，应分行填写涉及的行业代码，并按照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由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产

品应填写对应行业代码下的产品。     

*3 如企业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请填写组织机构代码；如有变更，请注明曾用代码。     

*4 此栏信息不需要核查，与上报统计部门口径一致；固定资产合计按原值计算；工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不含税。     

*5 请填写《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所附行业子类覆盖的主营产品，其中对原油加工企业，请填“原油及

原料油加工量”。如果相关主营产品多于 3 个，填报时请自行加列，一一列明并填数。    

*6 综合能耗（万吨标煤）用统计数据（当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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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生产企业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报告补充数据表 

补充数据 数值 计算方法或填写要求*1 

生产工段编号 1 

1 二氧化碳排放量（tCO2） 723425.06 1.1，1.2 与 1.3 之和 

   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63983.53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2）*海拔修正系数计算 

  烟煤 

1.1.1 消耗量（t 或万 m3）*4，5 122487.00   

1.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22.907 

如某批次的燃煤低位发热量无实测，或测量方法不符合要求时，则

该批次取 26.7GJ/t 或国家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参考值 

1.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0.02618   

1.1.4 碳氧化率（%） 98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柴油 

1.1.1 消耗量（t 或万 m3）*4，5 10.00   

1.1.2 低位发热量（GJ/t 或 GJ/万

Nm3） 
42.652 

如某批次的燃煤低位发热量无实测，或测量方法不符合要求时，则

该批次取 26.7GJ/t 或国家碳交易主管部门公布的最新参考值 

1.1.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0.0202   

1.1.4 碳氧化率（%） 99 举例来说，如果碳氧化率为 98%，则填数字 98，下同 

            1.1.4.1 海拔高度（m）   水泥窑所在地海拔高度超过 1500m 时填报 

            1.1.4.2 海拔修正系数 K 1 

 

 

P0——海平面环境大气压，取值为 101325，单位为帕（Pa）； 

PH——企业所处环境大气压，采用计算值，PH= 101325* (1-海拔高

度/44300)^5.25，单位为帕（Pa） 
 

   1.1.5 替代燃料 
种类*6   选用企业计量和统计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报

送统计局数据 数量*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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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替代率（%）   

替代燃料消耗量/燃料消耗总量，替代燃料为水泥熟料生产过程中，

作为辅助燃料入窑燃烧的可燃废弃物，如废油、废轮胎、塑料、废

溶剂、废皮革、废玻璃钢、RDF、生物质燃料等 

   1.2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tCO2） 436098.68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6）计算 

      1.2.1 熟料产量（t） 822614.83 
选用企业计量和统计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报

送统计局数据 

      1.2.2 熟料中 CaO 的含量（%） 64.55 举例来说，如果熟料中氧化钙含量为 68%，则填数字 68 

      1.2.3 熟料中 MgO 的含量（%） 2.24 举例来说，如果熟料中氧化镁含量为 2%，则填数字 2 

      1.2.4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 CaO 的含量

（%） 
0.13 

 

式中，CCai——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 CaO 的质量分数各批次加

权平均值，%；Qi——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t； 

Qck——熟料产量，t 

      1.2.5 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酸盐分解的 MgO 的含量

（%） 
0.06 

 

式中，CMgi——第 i 种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中 MgO 的质量分数各批次

加权平均值，% 

      1.2.6 非碳酸

盐替代原料 

种类*6 1 选用企业计量和统计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报

送统计局数据 数量*6（t） 21450.51 

总替代率（%） 1.68 

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消耗量/生料消耗总量，非碳酸盐替代原料为可在

水泥熟料生产中替代天然碳酸盐矿石原料的非碳酸盐工业废弃物，

主要为工业废渣、经过高温煅烧废渣、或明确不含碳酸钙或碳酸镁

的原料，包括电石渣、钢渣、黄磷渣、铜渣、硫酸渣、镍铁渣、赤

泥、煤渣（电厂煤燃烧后的飞灰和炉渣）、粉煤灰、火山灰、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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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氟化钙原料和硫酸钙原料，如萤石、石膏等。 

   1.3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3342.85 按核算与报告指南公式（8）计算 

      1.3.1 消耗电量（MWh）*5 50668.216 来源于企业台账或统计报表 

           1.3.1.1 电网电量（MWh） 38264.763 

优先填报熟料工段计量数据；如熟料工段计量数据不可获得，则按

全厂比例拆分 

           1.3.1.2 自备电厂电量（MWh）   

           1.3.1.3 可再生能源电量（MWh）   

           1.3.1.4 余热电量（MWh） 12403.453 

      1.3.2 电力排放因子（tCO2/MWh） 0.4607 

对应的排放因子根据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其中： 

  电网购入电力和自备电厂供电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全国电网平

均排放因子 0.6101tCO2/MWh 

  可再生能源、余热发电排放因子为 0 

2 熟料设计产能（t/d）*7 2500    

    窑外径（m）     

3 协同处置原生废弃物量（t） 30599.86 由浙江兆山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处置。 

   3.1 协同处置危险废弃物量（t）   
请填报其中处置危险废弃物数量，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

或月度、年度统计报表；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3.2 协同处置其他废弃物量（t） 30599.86 
请填报处置其他废弃物数量，选用企业计量数据，如生产日志或月

度、年度统计报表；其次选用报送统计局数据 

全部熟料生产工

段合计 
4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723425.06   

  5 CO2回收利用量（tCO2） 0.00  采用实际计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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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查方在质量保

证和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排放报告与核算工作由办公室的

刘杏柳专门负责。 

（2）受核查方公司制定了详尽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

且该台账记录基于公司实际生产过程，与事实相符。 

（3）受核查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制度，

负责人根据其要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组现场查阅了企业历年温

室气体排放的归档文件，确认负责人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数据的归档管理由专职专人负责，程序较 

为完善与齐备。 

3.6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情况 

核查组对照受核查方已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结合受核查

方 2020 年度开展的数据质量控制活动，对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情

况进行了核查，核查结果如下： 

3.6.1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核查 

核查事项 核查结果 

版本及修改 

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版本和发布时间

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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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排放单位情况 

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的基本信息、主

营产品、生产设施信息、组织架构图、厂区平面分

布图、工艺流程图等相关信息是否与实际情况一

致，且描述完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核算边界 

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核算边界与实际

情况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主要排放设施 

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主要排放设施是

否与实际情况一致，且描述完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数据的确认方式 

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各项活动水平、

排放因子和生产数据的计算方法、单位、数据获取

方式、相关监测测量设备信息、数据缺失时的处理

方式等内容是否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否，原因说明：     /              

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

量保证相关规定 

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内部质量控制和

质量保证相关规定是否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否，原因说明：   /    

 

3.6.2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执行情况核查 

核查事项 核查结果 

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基本情况 

与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核算边界 
与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主要排放设施 
与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活动数据 
与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排放因子 
与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记录频次 与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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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原因说明：   /               

监测设备的维护和校准 
与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数据缺失处理 
与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

证程序实施 

与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符合要求 

不一致，原因说明：   /    

 

3.7 其他核查发现 

    无 

4 核查结论 

4.1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符合性 

通过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所有不符合项已全部关闭，

受核查方的核算与报告均符合《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核查组对本排放报告出具肯定的核查

结论。 

通过文件和现场核查，核查组确认所有不符合项已全部关闭，受核

查方 2020 年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符合核算和报告指南的要求，数

据质量控制计划中的报告主体描述与单位基本情况一致、核算边界和主

要排放设施一致，所有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都均按照备案的数据质量控

制计划实施监测，记录频次、监测设备维护和校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数据缺失处理、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程序按照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实

施。核查组对受核查单位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情况出具肯定

的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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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年度排放量声明 

4.2.1 企业法人边界的排放量声明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年度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

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声明如下： 

表 4.1 2020 年度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排放源 排放量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752979.79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tCO2） 263983.53 

替代燃料或废弃物中非生物质碳的燃烧排放（tCO2） 0.00 

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tCO2） 436101.70 

生料中非燃料碳煅烧的排放（tCO2） 4675.19 

净购入电力和热力隐含的排放（tCO2） 48219.37 

 

4.2.2 补充数据表填报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声明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年度经核查确认的补充数据表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如下： 

表 4.2 2020 年度受核查方补充数据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排放源 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CO2） 723425.06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263983.53 

熟料对应的碳酸盐分解排放（tCO2） 436098.68 

消耗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233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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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年度排放量的异常波动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年度相较于上一年度二氧化碳排

放量比较如下： 

表 4.3 受核查方二氧化碳排放对比表 

类别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波动情况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tCO2） 792751.18 752979.79 -5.02% 

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总（tCO2） 757280.19 723425.06  -4.47% 

熟料产量（t） 845868.00 822614.83 -2.75% 

水泥产量（t） 1145679.29 1114628.42 -2.71% 

企业边界碳排放强度（tCO2/t） 0.9372 0.9153 -2.33%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年度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量为

752979.79 tCO2，与 2019 年度的排放量为 792751.18 tCO2相比，下降

5.02 %；2020 年补充数据表二氧化碳排放为 822614.83 tCO2，相比 2019

年，下降 4.47%，主要原因为 2020 年熟料产量和水泥产量相比 2019

年，分别下降 2.75%和 2.71%，因此，核查组认为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

限公司 2020 年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4.2.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年度的核查过程中无未覆盖或需

要特别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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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件 

附件 1：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建议受核查方加强对二、三级能源计量器具定期的校验管理，以保证

数据来源准确性。 

2 
建立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档案管理制度，对温室气体排放相

关数据分类归档及保存。 

3 受核查方应加强内部数据审核，按数据流进行汇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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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支持性文件清单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 公司简介 

3 组织结构图 

4 工艺流程图 

5 厂区平面布局图 

6 重点企业计量器具 

7 重点企业主要设备 

8 能源购进、消耗、库存报表 

9 生产情况表 

10 产、销计划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 

11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 

12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包装车间生产、发货月报表                                            

 2019 年 12 月份库位记录、2020 年库位记录 

13 原燃材料分析台账 

14 电度月报表 

15 用电月报表 

16 污染源烟气月报表 

17 原煤财务明细账、原煤发票 

18 外购电网发票 

19 2020 年柴油出入库记录、柴油发票 

20 兆山水泥公司 2020 年 12 月份产量\配比统计表 

21 煤磨耗煤日报表 

22 产能证明文件 

23 电子汽车衡、分析天平等检定证书 

24 2020 年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  

25 财务状况 

26 熟料化学分析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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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文件评审表 

文件评审表 

重点排放单位名称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重点排放单位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阮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75590469XF 法定代表人 黄凯烔 

联系人 刘杏柳 
联系方式（座机、手机和 

电子邮箱） 

18268787823 

1029669907@qq.com 

核算和报告依据 
《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核算指南） 

《关于加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气候〔2021〕9 号）》 

核查技术工作组成员 
组长：龚豪 

组员：毛嘉亘 

文件评审日期 2021 年 09 月 01 日 

现场核查日期 2021 年 09 月 06 日 

 

核查内容 

文件评审记录 

（将评审过程中的核查发现、符合情况以及交叉核对等内容详细记录） 

存在疑问的信息或需要

现场重点关注的内容 

1. 重点排放单位

基本情况 

1.1 评审确认的基本情况 

技术工作组查阅了重点排放单位的营业执照、企业简介、组织结

构图、工艺流程图、排污许可证、生产统计报表等文件资料。 

技术工作组确认： 

（1）重点排放单位提交的排放报告中的重点排放单位名称、单位

性质、所属国民经济行业类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地

理位置、排放报告联系人等基本信息真实、准确，与填报的数据质量

控制计划（版本 1）一致。 

受核查方名称：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75590469XF   

所属行业领域及行业代码：建材-水泥（3011） 

经营范围：熟料、水泥的生产和销售 

排污许可证编号：9133068175590469XF001P 

成立时间：2003 年 5 月 23 日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在岗职工总数：245 人 

法人代表：黄凯烔  

排放报告联系人：刘杏柳    电话：18268787823 

 

（2）重点排放单位提交的排放报告中的组织结构、主要产品/服务、

生产工艺流程、使用的能源品种及年度能源统计报告等信息真实、准

确，与填报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版本：1）一致。 

重点排放单位组织机构图如图 1.1 所示 

现场需重点关注： 

1）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填报

准确性； 

2）重点排放单位能源消费

品种完整性； 

3）是否存在新改扩建、关

停复产、合并分立、外包

等特殊生产运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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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重点排放单位组织机构图 

  经查阅重点排放单位所控制的所有直接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

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主要生产系统有一条 2500t/d 新

型干法水泥生产线，有 4.5MW 余热发电系统，3840 立式生料磨，

ø4.0×60m 回转窑，ø3.0×（6+3）m 煤磨，ø3.8×13m 和 ø3.2×13m 水泥

磨等；辅助生产系统包括 2 座容量 8000kVA 的 10kV 变压器、2 座仓

库；附属生产系统包括 1 座员工食堂和 1 座办公楼。主要工艺流程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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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重点排放单位生产工艺流程图 

 

经查阅重点排放单位生产情况表等材料，技术工作组确认重点排

放单位在 2020 年度的主要能源消耗品种为烟煤、柴油和电力。 

 

1.2 评审识别的主要问题 

无。 

 

2. 核算边界 2.1 评审确认的基本情况 

技术工作组查阅了厂区平面图、工艺流程图、主要用能设备清单、

排污许可证等文件。 

技术工作组确认： 

（1）排放报告中的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指南一致； 

（2）排放报告中的核算边界与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版本：1）一

致。 

（3）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设施准确、完整； 

（4）纳入核算和报告边界的排放源准确、完整； 

（5）与上一年度相比，核算边界不存在变更，未发生生产经营变

化等情况。 

 

2.2 评审识别的主要问题 

无。 

 

现场需重点关注： 

1）生产设备信息与数据质

量控制计划是否一致； 

2）消耗燃料种类； 

3）设备运营情况。 

 

3. 核算方法 技术工作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核算方法符合水泥行业核算指南的要

求，不存在任何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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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算数据   

1)活动数据 技术工作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个活动数据单位、数据来源、监

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

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活动数据 1 ：烟

煤消耗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烟煤消耗量； 

- 数据值：122487.00； 

- 单位：t； 

- 数据来源：《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 

- 监测方法：使用电子汽车衡（型号：SCS-150；精度 3 级）监

测，每批次入厂煤量，盘库获得期初、期末库存量。消耗量=

期初库存+入厂量-期末库存； 

- 监测频次：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库； 

- 记录频次：每批次监测，每月盘库，每月记录；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1）技术工作组查阅了《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中的烟

煤消耗量，汇总每月烟煤入库量为 113848.42t、期末库存量为 10574.54 

t、期初库存量为 19213.12 t，得出烟煤年消耗量 122487.00t； 

2）技术工作组查阅了《燃煤消耗日报表》，汇总每月烟煤消

耗，为 122487.00t，数据一致； 

3）技术工作组查阅了《烟煤财务明细账》和《燃煤采购发票》，

两者数据一致，不存在遗漏，为 125016.46t，与燃煤入库量存在不一致，

经从受核查方财务人员了解到，燃煤开票数据存在预售情况，与实际

入库数量是存在较大差异，财务会根据烟煤到货情况，进行冲估入账

后，汇总各月烟煤入库数量为 113848.42t，与《原燃材料收、发、存汇

总表》中烟煤入库数量一致；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受核查方提供了计量器具检定证书。受核查方委托诸暨市产

品 质 量 检验 检 测所 进行 检 定 ，证 书 编号 ： 812011287-001 、

812011287-002；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提供的初

始排放报告中的烟煤消耗量与评审结果存在不一致。 

1）现场确认受核查方烟煤

盘库存情况； 

活动数据 2 ：烟

煤低位发热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烟煤低位发热量； 

- 数据值：22.907； 

- 单位：t； 

- 数据来源：《原燃材料分析台账》； 

- 监测方法：企业有自建实验室，按照 GB/T213-2008《煤的发

热量测定方法》的要求，监测每批次入厂煤收到基低位发热

量。监测设备：量热仪 SDAM3100，生产厂家为湖南三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 监测频次：每批次入厂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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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频次：每批监测，每批记录；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1）技术工作组查阅了《原燃材料分析台账》中烟煤进厂量和

对应的烟煤低位发热量检测值，以烟煤进厂煤量未权重，加权获得每

月烟煤低位发热量平均值；核查组再根据每月烟煤消耗量和对应的烟

煤月低位发热量平均值，加权计算得到烟煤低位发热量年平均值，为

22.907GJ/t； 

2.因《原燃材料分析台账》为受核查方原始记录数据，未有其

他数据源进行交叉核对；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受核查方未委托相关资质的机构进行检定，每年由受核查方

本身进行维护校准，提供了《量热仪热容量标定记录》；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提供的初

始排放报告中的烟煤低位发热量与评审结果存在不一致。 

活动数据 3 ：柴

油消耗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柴油消耗量； 

- 数据值：10.00； 

- 单位：t； 

- 数据来源：《2020 年柴油出入库记录》； 

- 监测方法：使用电子汽车衡（型号：SCS-150；精度 3 级）进

行监测； 

- 监测频次：入厂每批次监测； 

- 记录频次：入厂每批次记录；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1）技术工作组查阅了《2020 年柴油出入库记录》，汇总每月

柴油消耗量，为 10.00t； 

2.技术工作组查阅了柴油发票，汇总受核查方 2020 年柴油采

购量为 10.00t，数据一致；同时，与《柴油供应商部门明细账》核对，

柴油金额与采购发票金额数量一致；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受核查方提供了计量器具检定证书。受核查方委托诸暨市产

品质量检验检测所进行检定，证书编号： 4812011287-001 、

812011287-002； 

 

技术工作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柴油消耗量数据源选

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数据监测方式与备案的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版本：1）一致。 

 

活动数据 4 ：柴

油低位发热量 
采用水泥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42.652 GJ/t 

 

活动数据 5 ：熟

料产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熟料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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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值：822614.83； 

- 单位：t； 

- 数据来源：《生产情况表》； 

- 监测方法：使用电子汽车衡（型号：SCS-150；精度 3 级）进

行监测；每月盘库存。熟料产量监测方法为：熟料产量=期末

库存+熟料出库量-期初库存，其中熟料出库量依据熟料生产耗

用量加上外发熟料，加上熟料库期末期初差等于当月熟料出

库量； 

- 监测频次：外销量每批次监测，库存量每月监测； 

- 记录频次：外销量每批次记录，库存量每月记录；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1）通过现场核查，受核查方通过监测水泥产量及每月盘库、

物料平衡获得月熟料产量，记录于《生产情况表》，技术工作组汇总 2020

年熟料产量为 822614.83t ； 

2）技术工作组查阅了《兆山水泥公司 2020 年各月份产量\

配比统计表》，汇总的熟料产量与《生产情况表》一致； 

3.技术工作组查阅了《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包装车间生

产、发货月报表》，汇总全年熟料产量为 822614.83t，数据一致；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受核查方提供了计量器具检定证书。受核查方委托诸暨市产

品 质 量 检验 检 测所 进行 检 定 ，证 书 编号 ： 812011287-001 、

812011287-002； 

 

技术工作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熟料产量数据源选取

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数据监测方式与备案的《数

据质量控制计划》（版本：1）一致。 

活动数据 6 ：窑

头粉尘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烟头粉尘量； 

- 数据值：5.71； 

- 单位：t； 

- 数据来源：《污染源烟气月报表》； 

- 监测方法：使用窑头粉尘在线检测系统进行监测； 

- 监测频次：实时监测； 

- 记录频次：每天记录，每月记录；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无交叉核对；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由环境保护站监测站管控； 

 

技术工作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窑头粉尘量数据源选

取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数据监测方式与备案的

《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版本：1）一致。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报告 

 

66 

活动数据 7 ：生

料消耗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生料消耗量； 

- 数据值：1275052.99； 

- 单位：t； 

- 数据来源：《生产情况表》《2019 年库位记录》《2020 年库位

记录》； 

- 监测方法：通过各原材料皮带秤监测生料产量；通过月盘库

存监测生料消耗量，生料消耗量=生料期初库存+生料产量-生

料期末库存； 

- 监测频次：日报表持续监测，盘库每月底开展一次； 

- 记录频次：统计报表每班次记录一次，分月汇总，盘存表每

月底记录一次；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1）技术工作组查阅了《生产情况表》，汇总生料产量为

1272604.99t，核查组查阅《2019 年库位记录》12 月份生料库存量 7398t

和《2020 年库位记录》12 月份生料库存量 4950t，通过生料消耗量=生

料期初库存+生料产量-生料期末库存，得到 2020 年生料消耗量为

1275052.99t； 

2.技术工作组查阅了《兆山水泥公司 2020 年月份产量\配比统

计表》、《产、销计划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汇总生料产量为

1272604.99t，与《生产情况表》数据一致；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受核查方未委托相关资质的机构进行检定，每年由受核查方自身

进行维护校准，未提供相关检测维护记录； 

 

技术工作组确认排放报告（初版）中的生料消耗数据源选取

合理，符合《核算指南》要求，数据准确。数据监测方式与备案的《数

据质量控制计划》（版本：1）一致。 

 

活动数据 8 ：净

购入电力消耗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净购入电力消耗量； 

- 数据值：68542.110； 

- 单位：t； 

- 数据来源：《电度月报表》； 

- 监测方法：监测设备：三相电能表；个数，1；安装位置，35kV 

双泥 3408 线低压侧；型号，DSZ208；精度，0.5S； 

- 监测频次：持续监测； 

- 记录频次：每日记录，每月统计与结算；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1）技术工作组查阅了《电度月报表》，汇总每月净购入电力

消耗量，为 68542.110 MWh； 

2）技术工作组查阅了《用电月报表》，汇总各系统用电量为

90759.930MWh，其中余热供电量为 22217.800MWh，受核查方净外购

现场确认受核查方电表计

量及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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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消耗量为 68542.130MWh，与《电度月报表》中净购入电力消耗

量基本一致，偏差的主要原因为在统计过程中误差传递所导致。核查

组认为是合理的； 

3）技术工作组查阅了电力采购发票，汇总电力数据为

72273.543MWh，偏差 5.44%，净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了解到，偏差的

主要原因为两套数据的抄表周期不一致所导致，核查组认为是合理的；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电表由供电公司负责校验维护，受核查方本身不参与相关设

备维护；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受核查方

提供的初版排放报告中净购入电量与评审结果不一致。 

2）排放因子   

排放因子 1：烟煤

单位热值含碳量 
采用《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0.02618 tCO2/GJ 

 

排放因子 2：烟煤

碳氧化率 
采用《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98% 

 

排放因子 3：柴油

单位热值含碳量 
采用《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0.0202 tCO2/GJ 

 

排放因子 4：柴油

碳氧化率 
采用《核算指南》中的缺省值，99% 

 

排放因子 5：熟料

中 CaO 的含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熟料中 CaO 的含量； 

- 数据值：64.55； 

- 单位：%； 

- 数据来源：《熟料化学分析台账》； 

- 监测方法：通过化学分析进行监测； 

- 监测频次：每日监测； 

- 记录频次：每日记录，每月加权；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1）技术工作查阅《熟料化学分析台帐》及与化验人员沟通，

了解到受核查方每班取样，混合后每天分析熟料中氧化钙（CaO）的

含量，按月、年统计算术平均值； 

2.技术工作组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

与指南报告》（试行）要求，氧化钙（CaO）的含量应为加权平均值，

核查组根据熟料的日产量与《熟料化学分析台帐》中氧化钙（CaO）

含量，加权得出月、年平均值，2020 年熟料中氧化钙（CaO）含量为

64.55%； 

3.由于《熟料化学分析台帐》为直接化验数据，未有其他数据

交叉来源；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分析天平（型号 TG328A）等仪器由受核查方委托浙江三新检

现场查看、确认实验室计

量设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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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校准有限公司负责校准；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受核查方

提供的初版排放报告中熟料中氧化钙（CaO）含量与评审结果不一致。 

排放因子 6：熟料

中 MgO 的含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熟料中 MgO 的含量； 

- 数据值：2.24； 

- 单位：%； 

- 数据来源：《熟料化学分析台账》； 

- 监测方法：通过化学分析进行监测； 

- 监测频次：每日监测； 

- 记录频次：每日记录，每月加权；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1）技术工作核查组了《熟料化学分析台帐》及与化验人员沟

通，了解到受核查方每班取样，混合后每天分析熟料中氧化镁（MgO）

的含量，按月、年统计算术平均值； 

2.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

告》（试行）要求，氧化镁（MgO）的含量应为加权平均值，核查组根

据熟料的产量与《熟料化学分析台帐》中氧化镁（MgO）含量，加权

得出月、年平均值，2020 年熟料中氧化镁（MgO）含量为 2.24%； 

3.由于《熟料化学分析台帐》为直接化验数据，未有其他数据

交叉来源；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分析天平（型号 TG328A）等仪器由受核查方委托浙江三新检

测校准有限公司负责校准；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受核查方

提供的初版排放报告中熟料中氧化镁（MgO）含量虽与核查数据值一

致，但其核算方法存在差异。 

 

排放因子 7：熟料

中非碳酸盐来源

的 CaO 的含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熟料中非碳酸盐来源的 CaO 的含量； 

- 数据值：0.13； 

- 单位：%； 

- 数据来源：《原燃材料分析台帐》； 

- 监测方法：通过化学分析进行监测； 

- 监测频次：每批次监测； 

- 记录频次：每批次记录；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原燃材料分析台帐》为直接化验数据，未有其他数据交叉

来源；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分析天平（型号 TG328A）等仪器由受核查方委托浙江三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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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校准有限公司负责校准；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受核查方提

供的初版排放报告中未填报熟料中非碳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钙（CaO）

含量。 

排放因子 8：熟料

中非碳酸盐来源

的 MgO 的含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熟料中非碳酸盐来源的 MgO 的含量； 

- 数据值：0.06； 

- 单位：%； 

- 数据来源：《原燃材料分析台帐》； 

- 监测方法：通过化学分析进行监测； 

- 监测频次：每批次监测； 

- 记录频次：每批次记录；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原燃材料分析台帐》为直接化验数据，未有其他数据交叉

来源；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分析天平（型号 TG328A）等仪器由受核查方委托浙江三新检

测校准有限公司负责校准；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受核查方提

供的初版排放报告中未填报熟料中非碳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镁（MgO）

含量。 

 

排放因子 9：生料

中非燃料碳含量 

受核查方所用生料没有使用煤矸石、高碳粉煤灰等配料时，因此，技

术工作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确认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取 0.1%，符合《核算指南》的要求。 

 

排放因子10：电力排

放因子  

技术工作组确认电网排放因子取值 0.7035 tCO2/MWh，采用《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中 2012 年华东电

网平均 CO2排放因子合理。 

 

3）排放量 技术工作组对排放报告中排放量的核算结果进行评审，确认重点

排放单位化石燃料燃烧、原料分解产生的排放、原生料中非燃料碳煅

烧、净购入电力排放量的计算结果有误。 

 

4）补充数据 技术工作组查阅了以下文件： 

（1）《生产情况表》 

（2）《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原燃材料收、发、存汇

总表》 

（3）《包装车间生产、发货月报表 》 

（4）《原燃材料分析台账》 

（5）《电度月报表》 

（6）《用电月报表》 

（7）《工业产销总值及主要产品产量》《财务状况》等相关佐证材

料 

 

补充数据 1 烟煤此处与上文活动数据评审情况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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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柴油消耗量、低

位发热值、单位热

值含碳量、碳氧化

率 

补充数据 2 海拔

高度 
经核查确认，受核查方水泥窑所在地海拔高度低于 1500m。  

补充数据 3 熟料

产 量 ， 熟 料 中

CaO、MgO 含量，

熟料中非碳酸盐

来 源 的 CaO 、

MgO 含量 

此处与上文活动数据评审情况一致，此处不再赘述。  

补充数据 4 电力

消耗量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电力消耗量； 

- 数据值：50668.216； 

- 单位：MWh； 

- 数据来源：《电度月报表》； 

- 监测方法：电能表计量； 

- 监测频次：持续监测； 

- 记录频次：每日记录和统计，每月汇总；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与《用电月报表》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受核查方未对电能表进行校准，未提供校准记录；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受核查方

提供的初版补充数据表中电力消耗量与评审结果存在不一致。 

 

补充数据 5 电力

排放因子 

1）受核查方熟料工序用电来自两方面，分别为国网浙江诸暨市供电有

限公司绍和受核查方自有余热发电电量，根据《补充数据表》要求，

电力排放因子需要根据电力来源采用加权平均值； 

2）根据净购入电网电量 68542.11MWh，余热供电量 22217.8MWh，熟

料工序消耗电量 50668.216MWh，通过公式计算得出熟料工序消耗电

网电量 38264.763MWh，熟料工序消耗发电余热电量 12403.453MWh； 

3）其中：电网购入电力供电对应的排放因子采用 2015 年全国电网平

均排放因子 0.6101 tCO2/MWh，可再生能源排放因子 0 tCO2/MWh。 

4）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得出电力排放因子为 0.4607 tCO2/MWh。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提供的补

充数据表中电力排放因子与评审结果不一致。 

 

补充数据 6 非碳

酸盐替代原料 

经文件评审确认的信息如下： 

- 数据项：非碳酸盐替代原料（有色金属灰渣）； 

- 数据值：21450.51； 

- 单位：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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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2020 年各月份产量/配比统计表》； 

- 监测方法：通过各原材料皮带秤监测；  

- 监测频次：日报表持续监测； 

- 记录频次：统计报表每班次记录一次，分月汇总；  

- 数据缺失处理：数据无缺失； 

- 数据交叉验证： 

1）与《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交叉核对，数据一致； 

- 监测设备校准情况： 

受核查方未委托相关资质的机构进行检定，每年由受核查方

自身进行维护校准，未提供相关检测维护记录；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提供的补充数

据表中此项未填报。 

补充数据 7 熟料

设计产能和窑外

径 

1）核查组查阅受核查方《浙经贸投资［2003］1245 号》，确认受

核查方的设计产能为日产 2500 吨水泥熟料； 

2）窑外径数据受核查方未能提相关证明材料，核查组仅通过与受

核查方代表及生产人员访谈下采集到窑外径为 4.08m，同时核查组查阅

了《浙经贸投资［2003］1245 号》，获取回转窑内径为 4m，考虑到无

其他材料支撑情况下，核查组最终采用该数值。 

 

补充数据 8 协同

处置原生废弃物

量 

经评审确认，受核查方未有协同处置废弃物能力，由浙江兆山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行处置，通过查阅《2020 年全年进厂处置表》，

汇总得到 2020 年协同处置废弃物量为 30599.86t。 

 

补充数据 9 补充

数据排放总量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过程中，发现重点排放单位提供的初始补

充数据表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与评审结果不一致。 
 

补 充 数 据  10  

CO2 回收利用量 
受核查方 2020 年不涉及 CO2回收利用  

5. 质量控制和文

件存档 

技术工作组对重点排放单位的质量保障和文件存档执行情况进行

核查，技术工作组确认： 

1）重点排放单位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指

定专职人员负责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2）定期对计量器具、监测设备进行维护管理；维护管理记录已存

档； 

3）建立了健全温室气体数据记录管理体系；形成了碳排放数据管

理台账记录并定期报告，确保排放数据可追溯； 

4）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温室气体排放

数据进行交叉校验。 

 

6. 数据质量控制

计划及执行 

 
 

1）数据质量控制

计划 

技术工作组通过文件评审，确认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与《核算指南》

要求的符合情况如下： 

a)版本及修订 

技术工作组确认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版本日期）无需修订。 

b)重点排放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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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作组确认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重点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

主营产品、生产设施信息、组织机构图、厂区平面分布图、工艺流程

图等相关信息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 

c)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描述 

技术工作组确认排放设施具有真实性、完整性；核算边界符合相

关要求。见 “1.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2.核算边界”。 

d)数据的确定方式 

技术工作组对核算所需要的各项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和生产数据

的计算方法、单位、数据获取方式、相关监测测量设备信息、数据缺

失时的处理方式等内容进行核查，确认企业针对烟煤消费量、低位发

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柴油消费量、外购电力消费量、生产数据等

制定了数据确定方式，其余参数采用指南缺省值。 

e)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相关规定 

技术工作组对重点排放单位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相关规定进

行核查，确认相关制度安排合理、可操作并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2）数据质量控制

计划的执行 

技术工作组确认: 

- 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与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的报告主体描述一

致； 

- 年度报告的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与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的核

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一致； 

- 所有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相关数据按照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实施

监测； 

- 监测设备得到了有效的维护和校准，符合国家计量标准的要求，

符合数据质量控制计划、核算指南或设备制造商的要求； 

- 监测结果按照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中规定的频次记录； 

- 数据缺失时的处理方式与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一致； 

- 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程序有效实施。 

 

7.其他内容 技术工作组在文件评审中未发现其他情况。  

核查技术工作组负责人（签名、日期）                                     2021 年 09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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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现场核查清单 

现 场 核 查 清 单 

重点排放单位名称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重点排放单位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阮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75590469XF 法定代表人 黄凯烔 

联系人 刘杏柳 
联系方式（座机、手机和 

电子邮箱） 

18268787823 

1029669907@qq.com 

现场核查要求 现场核查记录 

1.现场查看厂址、设备铭牌，访问管理人员确认： 

- 是否存在分厂，是否为最低一级法人单位； 

- 消费的燃料品种（主燃料及启动燃料）； 

- 设备的数量、型号、装机等； 

- 设施运营情况是否正常； 

- 是否存在新改扩建、关停复产、合并分立、

外包等特殊生产运营情况。 

现场核查组获取了营业执照、企业简介、组织结构图、

工艺流程图、排污许可证等文件，现场进行了生产车间的

查看，并与受核查方负责人进行了访谈，确认： 

1）排放单位不存在其他分厂，核算边界为企业边界和

补充数据表中熟料工序； 

2）主要生产系统有一条 2500t/d 新型干法水泥

生产线，3840 立式生料磨，ø4.0×60m 回转窑，ø3.0

×（6+3）m 煤磨，ø3.8×13m 和 ø3.2×13m 水泥磨

等；辅助生产系统包括 2 座容量 8000kVA 的 10kV 

变压器、2 座仓库、1 4.5MW 余热发电系统等；附

属生产系统包括 1 座员工食堂和 1 座办公楼； 

3）排放单位在 2020 年度的主要能源消耗品种

为燃煤、柴油和外购电力； 

4）受核查方无新改扩建、关停复产、合并分

立、外包等特殊生产运营情况。  

2.现场查看燃煤计量器具，查阅校准记录原件，

访问计量管理及生产人员确认： 

- 计量器具的型号、准确度、安装位置； 

- 计量器具是否进行了更换； 

- 计量器具的校准情况，校准机构、校准频次等； 

- 数据监测记录负责人员，数据记录、汇总流程。 

燃煤消耗量 

1）受核查方使用电子汽车衡型号：SCS-150；精度 3

级）监测，每批次入厂煤量，盘库获得期初、期末库存量。

消耗量=期初库存+入厂量-期末库存： 

2）核查组查阅了《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中的

烟煤消耗量，汇总每月烟煤入库量为 113848.42t、期末库

存量为 10574.54 t、期初库存量为 19213.12 t，得出烟煤年

消耗量 122487.00t； 

3）核查组查阅了《燃煤消耗日报表》，汇总每月烟煤

消耗，为 122487.00t，数据一致； 

4）核查组查阅了《烟煤财务明细账》和《燃煤采购发

票》，两者数据一致，不存在遗漏，为 125016.46t，与燃煤

入库量存在不一致，经从受核查方财务人员了解到，燃煤

开票数据存在预售情况，与实际入库数量是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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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会根据烟煤到货情况，进行冲估入账后，汇总各月烟

煤入库数量为 113848.42t，与《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

表》中烟煤入库数量一致。 

燃煤低位热值 

1）入炉煤低位热值：受核查方根据 GB/T 213-2008《煤

的发热量测定方法》的相关规定对低位发热值进行检测。 

  燃煤单位热值含碳量 

经现场核查，企业没有自测或委托第三方进行检测。 

 

3.现场查看能源日报、台账等，访问生产及统计

人员确认： 

- 不同文件数据统计口径，具体来源，数据汇

总流程以及数据差异原因。 

现场核查组现场查看所有支撑性材料原件，访问生产

人员及统计人员相关报表数据来源，及各数据差异原因。 

燃煤消耗量 

1）核查组查阅了《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中的

烟煤消耗量，汇总每月烟煤入库量为 113848.42t、期末库

存量为 10574.54 t、期初库存量为 19213.12 t，得出烟煤年

消耗量 122487.00t； 

2）核查组查阅了《燃煤消耗日报表》，汇总每月烟煤

消耗，为 122487.00t，数据一致； 

3）核查组查阅了《烟煤财务明细账》和《燃煤采购发

票》，两者数据一致，不存在遗漏，为 125016.46t，与燃煤

入库量存在不一致，经从受核查方财务人员了解到，燃煤

开票数据存在预售情况，与实际入库数量是存在较大差异，

财务会根据烟煤到货情况，进行冲估入账后，汇总各月烟

煤入库数量为 113848.42t，与《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

表》中烟煤入库数量一致。 

燃煤低位热值 

1）核查组查阅了《原燃材料分析台账》中烟煤进厂量

和对应的烟煤低位发热量检测值，以烟煤进厂煤量未权重，

加权获得每月烟煤低位发热量平均值；核查组再根据每月

烟煤消耗量和对应的烟煤月低位发热量平均值，加权计算

得到烟煤低位发热量年平均值，为 22.907GJ/t； 

2）由于《原燃材料分析台账》为受核查方原始记录数

据，未有其他数据源进行交叉核对。 

单位热值含碳量 

经现场核查，企业未自测或委托第三方进行实测，故

核查组采用《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指南报告》（试行）中缺省值。 

柴油消耗量 

1）核查组查阅了《2020 年柴油出入库记录》，汇总每

月柴油消耗量，为 10.00t； 

2.核查组查阅了柴油发票，汇总受核查方 2020 年柴油

采购量为 10.00t，数据一致；同时，与《柴油供应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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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账》核对，柴油金额与采购发票金额数量一致。 

柴油低位热值 

经现场核查，受核查方未自测或委托第三方进

行实测，故核查组采用《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指南报告》（试行）中缺省值。 

柴油单位热值含碳量 

经现场核查，收受核查方未自测或委托第三方

对进行实测，故核查组采用《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施》中缺省值。 

熟料产量 

1）通过现场核查，受核查方通过监测水泥产量及每月

盘库、物料平衡获得月熟料产量，记录于《生产情况表》，

核查组汇总 2020 年熟料产量为 822614.83t； 

2）核查组查阅了《兆山水泥公司 2020 年各月份产量

\配比统计表》，汇总的熟料产量与《生产情况表》一致； 

3）核查组查阅了《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包装车

间生产、发货月报表》，汇总全年熟料产量为 822614.83t，

数据一致。 

熟料中 CaO、MgO 的含量 

1）核查组查阅《熟料化学分析台帐》及与化验人员沟

通，了解到受核查方每班取样，混合后每天分析熟料中氧

化钙（CaO）、氧化镁（MgO）的含量，按月、年统计算术

平均值； 

2）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

指南报告》（试行）要求，氧化钙（CaO）、氧化镁（MgO）

的含量应为加权平均值，核查组根据《生产日报表》中的

熟料产量与《熟料化学分析台帐》中氧化钙（CaO）、氧化

镁（MgO）含量，加权得出月、年平均值，2020 年熟料中

氧化钙（CaO）、氧化镁（MgO）含量 为 64.55%和 2.24%； 

3）由于《熟料化学分析台帐》为直接化验数据，未有

其他数据交叉来源。 

熟料中非碳酸盐来源的 CaO、MgO 的含量 

1）核查组经受核查方沟通，确认熟料中不是来源于碳

酸盐分解的 CaO、MgO 的含量为有色金属灰渣（铜渣）。

有色金属灰渣（铜渣）中氧化钙（CaO）、氧化镁（MgO）

的含量数据来源于原始《原燃材料分析台帐》，无法交叉核

对，核查组确认数据真实可信。 

2.由于受核查方未对每批次入厂的原材料进行统计，

核查组无法以每批次原材料量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且

核查组了解到，受核查方并不是每批次均会检测，其检测

频次基本为每周一次，考虑到上述情况，因此，核查组确

认先根据每月各次检测数据，求得月算术平均值，再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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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金属灰渣（铜渣）消耗量为权重，加权计算出年平均值； 

3.受核查方有色金属灰渣（铜渣）消耗量来自于《兆

山水泥公司 2020 年各份产量\配比统计表》，为 21450.51t；

与《原燃材料收、发、存汇总表》进行交叉核对，数据一

致； 

4.核查组根据月度的消耗量数据，以及《原燃材料分

析台帐》（有色金属灰渣（铜渣））中各月的氧化钙（CaO）、

氧化镁（MgO）的含量，分别加权计算获得年平均值。 

根据公式 FR10=(ΣQi×CCai)/Qck 和 FR20=(ΣQi×CMgi)/Qck

计算熟料中非碳酸盐形式存在的氧化钙（CaO）和氧化镁

（MgO）含量，分别为 0.13%和 0.06%。 

窑头粉尘量 

数据仅来源于《污染源烟气月报表》，为 5.71t； 

生料消耗量 

1）核查组查阅了《生产情况表》，汇总生料产量为

1272604.99t，核查组查阅《2019 年库位记录》12 月份生料

库存量 7398t 和《2020 年库位记录》12 月份生料库存量

4950t，通过生料消耗量=生料期初库存+生料产量-生料期

末库存，得到 2020 年生料消耗量为 1275052.99t； 

2）核查组查阅了《兆山水泥公司 2019 年月份产量\

配比统计表》、《产、销计划与实际完成情况对比表》，汇总

生料产量为 1272604.99t，与《生产情况表》数据一致。 

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 

根据《中国水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

告指南（试行）》，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约为 0.1%-0.3%（干

基），当生料采用煤矸石、高碳粉煤灰等配料时，取高值，

未采用煤矸石、高碳粉煤灰等配料时，取低值。由于受核

查方所用生料没有使用这 2 种配料，因此，核查组认为《排

放报告（初版）》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取 0.1%，符合《核

算指南》的要求。 

电力消耗量 

1）核查组查阅了《电度月报表》，汇总每月净购入电

力消耗量，为 68542.110 MWh； 

2）核查组查阅了《用电月报表》，汇总各系统用电量

为 90759.930MWh，其中余热供电量为 22217.800MWh，

受核查方净外购电力消耗量为 68542.130MWh，与《电度

月报表》中净购入电力消耗量基本一致，偏差的主要原因

为在统计过程中误差传递所导致。核查组认为是合理的； 

3）核查组查阅了电力采购发票，汇总电力数据为

72273.543MWh，偏差 5.44%，净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了解

到，偏差的主要原因为两套数据的抄表周期不一致所导致，

核查组认为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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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排放因子 

采用《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中 2012 年华东电网平均 CO2 排放因子。 

 

4.现场查看电表（含外购电、发电等），查阅校

准记录原件，访问计量管理及生产人员确认： 

- 电表的型号、准确度、安装位置； 

- 计量器具是否进行了更换； 

- 电表的校准情况，校准机构、校准频次等； 

- 数据监测记录负责人员，数据记录、汇总流程。 

电力消耗量 

1）核查组查阅了《电度月报表》，汇总每月净购入电

力消耗量，为 68542.110 MWh； 

2）核查组查阅了《用电月报表》，汇总各系统用电量

为 90759.930MWh，其中余热供电量为 22217.800MWh，

受核查方净外购电力消耗量为 68542.130MWh，与《电度

月报表》中净购入电力消耗量基本一致，偏差的主要原因

为在统计过程中误差传递所导致。核查组认为是合理的； 

3）核查组查阅了电力采购发票，汇总电力数据为

72273.543MWh，偏差 5.44%，净与受核查方代表访谈了解

到，偏差的主要原因为两套数据的抄表周期不一致所导致，

核查组认为是合理的。 

电力排放因子 

采用《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

排放因子》中 2012 年华东电网平均 CO2 排放因子。 

5.现场查看煤样采样、制取规章、煤样制取记录、

煤样检测报告原始记录、留存煤样，访问检测相

关人员确认： 

- 煤样取样流程、方法、依据； 

- 缩分样（如涉及）制取流程、方法、依据； 

- 样品检测送检及数据记录流程； 

- 如何选取送检机构。 

重点排放单位依据 GB/T 475 进行煤样采集，并依据

GB/T 474 进行缩分煤样制备和存留。 

6.对于企业自检的情况，查看实验室资质文件、

管理规程，访问实验室负责人员确认： 

- 实验室人员、能力、设备、系统等资源配置及

管理要求； 

- 检测器具管理及校准情况； 

- 低位发热量的检测方法、依据； 

- 元素碳的检测方法、依据； 

- 检测数据的记录流程。 

受核查方仅对进厂煤进行采样，未自行检测，核查组

现场查看化验室，查看相应的规章制度，并访问检测相关

人员。 

1）受核查方依据《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GB/T 475）

进行煤样采集，并依据《煤样的制备方法》（GB/T 474）进

行缩分煤样制备和存留； 

2）受核查方对于煤化验有相关的标准汇编，煤样取样

和缩分样制取符合核查指南要求； 

 

7.查阅内部管理程序文件，访问相关负责人员确

认： 

- 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情况； 

- 内部机构、人员职责情况； 

- 内部数据质量控制措施的执行情况。 

核查组通过文件评审、现场查看相关资料，确认受核

查方在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如下： 

1）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排放报告与核算工作由

办公室的刘杏柳专门负责。 

2）受核查方公司制定了详尽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

耗台账，且该台账记录基于公司实际生产过程，与事实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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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核查方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

管理制度，负责人根据其要求将所有文件保存归档。核查

组现场查阅了企业历年温室气体排放的归档文件，确认负

责人按照程序要求执行。 

4）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数据的归档管理由专职专人负

责，程序较为完善与齐备。 

8.其他，包括但不限于： 

- 日常数据监测发现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相

关信息存在异常的情况（数据异常波动原因） 

- 投诉举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相关信息存

在的问题； 

-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转办交办的事项。 

现场核查组在现场走访中未发现其他情况。 

9.如涉及，确认数据质量控制计划修订的原因，

比如排放设施发生变化、使用新燃料或物料、采

用新的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等情况。 

未涉及 

 
现场发现的其他问题：无 

 

核查技术工作组负责人（签名、日期）： 

 

  2021 年 09 月 01 日 

 

现场核查人员（签名、日期）： 

 

    2021 年 09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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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不符合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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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核查结论 

核 查 结 论 
一、重点排放单位基本信息 

重点排放单位名称 兆山集团诸暨水泥有限公司 

重点排放单位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阮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8175590469XF 法定代表人 俞小峰 

二、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过程 

核查技术工作组承担 

单位 

杭州经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研究所） 
核查技术工作组成员 龚豪 毛嘉亘 

文件评审日期 2021年09月01日 

现场核查工作组承

担单位 

杭州经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工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

程研究所） 
现场核查工作组成员 龚豪 毛嘉亘 

现场核查日期 2021年09月06日 

是否不予实施现场核 

查？ 
是 否，如是，简要说明原因。 

三、核查发现 

（在相应空格中打√） 

核查内容 符合要求 
不符合项已整改 

且满足要求 

不符合项整改 

但不满足要求 

不符合项未 

整改 

1.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 √    

2.核算边界 √    

3.核算方法 √    

4.核算数据  √   

5.质量控制和文件存档 √    

6.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 √    

7.其他内容 √    

四、核查确认 

（一）初次提交排放报告的数据 

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初次提交）日期 2021年08月10日 

初次提交报告中的排放量（tCO2e） 755796.59 

 




